
福建馬祖單行法規(都計法規) 

馬祖都計-1 

建 規  ( 計 規+ 計 )  

    

    
 
江 都 計 區 查 (工 ) 
江 都 計 區 查  
江 計 區( 公共 )

 
江 計 公共 建 管

規 () 
江 建 （ ） () 

 
 
 
 
 

 
計-1 
計-2 
計-3 

 
計-3 

 
計-4 

 
更 江 ( 竿 區) 景 區計 (

檢 )  ( 區管 )  
更 江 ( 竿 區) 景 區計 (

檢 )  ( 區管 )  
更 江 ( 區) 景 區計 (

檢 )  ( 區管 )  
更 江 ( 光 區) 景 區計 (

檢 )  ( 區管 ) 

 

 
計-4 

 
計-12 

 
計-19 

 
計-23 

 

 

規  江 都 計 區 查  2.1050228 日連工都字第 00000000 令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970320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1.970320 日連工都字第 0970032882 令發布全文 9 點；並自發布日施行 

2.1050228 日連工都字第 00000000 令修正 

第 01 點(970320~)[970320~] 
江 （ 簡 ）為 查 都 計 區

各 件， 。  
第 02 點(970320~)[970320~] 
都 計 區 江 竿、 竿、 、 光 區 景
區計 區管 規 各 ，
規 。  

第 03 點(970320~)[970320~] 
為 開 可 車

都 計 、 為 。  
可 ， 規 ，

開 可 ， 據 ：  
（ ） 開 計 ， 開

權 件。  
（ ） 溝渠區隔 架 橋 ，
管 關 架 橋 權 件。 

第 04 點(970320~)[970320~] 
各 區 ：  

（ ） 區。 經 ，
。  

（ ） 。 經 管 關 ， 。  
（ ）軍 建區、都 計 建區 公告 建區。  
（ ） 區、 區、 區

境。  
（ ） 區。 經 區 管 關 ，

。  
（ ） 公告 境 滑
區。  
（ ） 規 經 區。 

第 05 點(970320~)[970320~] 
均 查 規 外

過 ％； 區 ， 建 規 建 計
工 開 建 規

。  
均 建 規 建 計 均
計 。 

第 06 點(970320~)[970320~] 
過 公 。

家 關 ， 經 管
產 境 交 ，

關規 ， ， 計
過 公頃。  

規 經
， 。 

 

第 07 點(970320~)[970320~] 
檢具 件 份： 

（ ） ： 關 、 、
、 、 、 、 蓋

。（ ） 
（ ） 暨 ： 境界 公

、 、 各 「都 計
區 查 」 規 檢 ，

。 
 

 
 
（ ） 個 、 、

區 件（ 為
權 ）。  

（ ） ： 高 （ 高 間隔 1公 ），
均 ， ，

。  
（ ）計 （ 計 概 ）、 （

）。 （ ） 關 件（ 經 交
局 交 擊 告 ）。 

第 08 點(970320~)[970320~] 
各 ， 開各 規 外，

「 江 都 計 區 查 」 規 ，
關權 。 

第 09 點(970320~)[970320~] 
各 各 管 關 查

（ ） 。  
各 開各 規 ，

管 關 。  

江 都 計 區 查  1050225 
 (  區  區) 

 具 件 規  

、國 警 、 、
各  

、 具 供 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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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憩 (公 、
、 球 、 球

、 球 、 、
、高 球 、

球 )  
 

、 公 ，
車空間。 

、
 ， 經 管 關 ，

砍 ； 挖填 ，
， ， 高 過

公 ，
； ，高

過 公 。
， 。 

、供 憩
( 簡 ) 計 過

。建 構
、 、 強 膠構
架構 構 為 ，建

過 ，
 ( 建 )

過 ， 建
過 公 ，建

高 過 公 。 
、 供飲 ， 飲

污 ，
系 經 管 關 可 幹
、 公共 ， 經 飲
口 距 ， 經 管 關

。 管 關 為 規
， 。 

、 飲 區 飲
口 距 ， 飲 管
規 。 

、 憩
「 械 管

」 械 。 
、 查
規 ， 過

公頃。 
、 具結 都 計
、公共 公益 ，
工、 ， ，

求 。
經 ， 經

管 。 
九、 供 區
。 

、 公  
 
 
1. 加 、加  
 

、 公 。 
、 寬( 寬
) 公 。 
、 加 ( ) 建

高 過 ( 公 )。
 ( 、 庫、

、值 、 ) 過
公 。 

、 。 
、 加 ( ) 管 規 關規

。 
2. 、 、  

關  
3. 。 
4. 關 。 
5. 供 關

。 
6. 、 加 。 
7. (污) 。 
8. 境檢 關  
9. 、 廣 關

 

、 公 。
 ( ) (桿) 、管

外。 
、 。 
、 區 軍
( 、歸 、 、
)。 
、 、 加
關 堪 。 

 

10.  
 

關 管 關
， 關規 具

件 規 。 
、 ( )  

 
、 公 ，

００ 公

， 寬 為 公 。 
、 寬 公
。 
、 加 、

區 工 區， 公
距 。距 ， 計

間 距 。 
、建 高 過 （

０﹒ 公 ）。 
、 。 

 
、

、 
、

 
、  

、 公 。 
、 外 都 計 區、公

關、 古 、 、 校、
距 公

。
境 ，距 開

公 。 
、 規 各 管 關

計 ， 查
規 。 
、 區。 
、 。 
、 經 管 查
。 
、 關 界

公 ， ；
。 

、 、
 

各 管 關 計
。 

、為 區 、
為 工  

各 管 關 計
。 

、 車 車
( )、客( )

 

、 公 ，
寬( 寬 )

公 。 
、 口 交
口、 
、 距 區、 校、 、

、 、 、公共 車、
、公共 、加 公

距 
、建 高 過 ( 公
) 

、 建
建、改建 

建 

、 建
為 。 

、 。 
、 僅 為 ， 件

管 鄉公
勘 。 
、 高 過7公 2 為 。 
、 改建 關規 。 

九、 產

公 距 。 

、 建 都 計
九 各款規

。 
、 產

管 關 規 ，
規 查 規

。 
、 產
公 。 建 高

過  ( 公 )。 
、 查 都 計

。 
、 。 
、 改建 關規 。 

1：各 寬 寬 ，經交 、
管 關 勘 ， 可。 

2：各 建 27 32
關規 ， 建 改建、 建、 建 。 

 

江 計 區( 公共 )  
 

第 01 點 
: 
為 、 價減 、工 、建

更 ，均 江 ( 簡 )工 局
計建管課 區( 公共 ) (

)。 
第 02 點 

件: 
( ) 份( 件 ) 工 局 計建管課 ，

填 ( 份 填 個 )。 

( )檢 個 ( ) 界
各 份， ， 檢

。 
第 03 點 

: 
( )檢具 件 工 局 計建管課 。 
( ) 件經掛 ， ( 件 ) ，

工 局 計建管課 規 開 繳款 據。 
( ) 關 公 校， 公 具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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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連江縣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之流程圖 

 

 

第 04 點 

: 

( ) 係 據 圈 ，
( )建 為 。 
( ) 係 計 區

為 據， 公告 計 區， 區界 ，
區 。 

( ) 係 查 計畫 區( 公
共 ) 規 ，
區 開 、公共 規 查 。

計 區管 規 ， 、
、建 、 、高 、 、 開 規
， 逕 計 管 關查 。 

( ) 間為 個 ， 計 更
， ， 。 

第 05 點 
， ( 件 )。 

 

 

江 計 公共 建 管 規  950124 
第 01 條 

規 計 公共 建
規 。 

第 02 條 
 計 公共 ( 簡 公共 )
建 。 

第 03 條 
公共 建 建 過 。 

第 04 條 
公共 建 建 ， 規
外， ： 

 建 權 、簡 駕 建
為 公 。 

 計 規 建 加
建 。 

第 05 條 
公共 區 ， 江

（ 簡 ）工 局 區
境 ， 區 。 

公共 為 外 區 ，
工 局 區 境

， 區 。 
第 06 條 

建 空間， 建
： 

 、 供 區 憩 建 。 
 、 。 
 。 
建 空間 空間 外 。 

第 07 條 
建 飲 、 ，

公 為 ： 
 菇 、 、 供 建 。 
 、 供 區 憩 建 。 

第 08 條 
公共 建 ， ，開
挖 過 ． 公 ， 建 。 

第 09 條 
公共 建 ， 經各

管 關 。 
管 關 ， 管 關 公共

開 計 經 見 。 
第 10 條 

規 。 

 

 

江 建 （ ）  971016 
第 01 點 

建 規 。 
第 02 點 
建 計 、廣 、 區 、公 規

， 建 。 

建 繳 ， 管 關 。 
管 關 建 件 ，

， 管 關 ，為 。 
第 03 點 

建 填具 ， 檢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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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 卷宗。 
（ ） 建 〈 晒 〉。 
（ ） 晒 各 填 ， 蓋 。 
（ ） 〈 、 、 計 〉

。 
個街 建 ，
， 建 、 、樁 、

、 各 公共 、 寬 。 
簡 、 、 關 校

建 關 。 
， 建 、 溝渠，

。 
第 04 點 

公告 計 樁 尚 ， 建 ，
規 。 

（ ） 建 公告 計 樁 尚 ，
建 為計 ，

外， 計 寬
為 ， 空 ， 空 。 
（ ） 計 ，樁 尚 公告 ，

建 ， 樁 鑑界，
勘 。 

第 05 點 
建 計 區 計 ，

， 規 建 。 
第 06 點 

供公 ， 寬 為 1.5 公
規 ， 建 。 

（ ） 公 ，具 公 關係 。 
（ ） 經過 權 具公共

為 ，經 。 
經建 管 關 建 建 ，

規 。 
建 計 具公共 關係 ，

界 為建 ， 計 。 
第 07 點 

， 括 、 ，
規 ： 

（ ） 為供公 ， 建 計
，寬 1.5 公 。 

（ ） ，
為 。 

（ ） 公共 。 
（ ） 公 ， 管 關 鄉
公 、 、 關 勘， 寬 、

、 間、 公 ， 勘
。 

第 08 點 
寬 計 ： 

（ ） 溝 ， 溝 為 計
寬 。 
（ ） 溝 ， 建 間 距
為 ，計 寬 。 

（ ） 建 括 括 。 
第 09 點 

建 ， 規 ： 
（ ） 為 口 公 ， 口
公 ，寬 公 為 ， 均
， 計 公 寬 界 為建 。 過
開規 ， 均 ， 計 公 寬
為建 。 

（ ） 車 ， 款 寬 減為
公 公 。 

（ ） 建 街計 ， 街
， 建 ， 併 界 ，

， 空 計 。 
（ ） 寬 公 公 ，

寬 。 
款 口係 僅 計 。 

計 區 計 口 。 
第 10 點 
建 建 ， 權

件。建 建 ， 檢
權 件。 建 ，

建 建 建、改建 建 ， 。 
第 11 點 

計 檢 ， 為 計 。 
第 12 點 

建 建 ， 外，
建 關規 。 

第 13 點 
。 

 

更 江 ( 竿 區) 景 區計 ( 檢 )  
( 區管 ) 

6.1040420 日連工都字第 1040015781 號公告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移動條碼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1.900412 1

修 
2
修 

3
修 

4
修 

5
修 

6
修 

7
修 

7
移 

8
修 

9
修 

10
修 

 11
修 

12
修 

33 13
修 

14
修 

15
修 

16
修 

17
修 

18
修 

  19
修 

20
修 

  21
修 

22
修 

23
修 

24
修 

25
修 

26
修 

27
修 

28
修 

29
修 

30
修 

31
修 

32
修 

33
修 

34
修 

2.940415                 修                         
3.1000222                          20-1

增 
               

4.1001230                           20-2
增 

            修  

5.1010822                           修               
6.1040420 1

修 
0
刪 

2
移
修 

3
移
修 

4
移 

0
刪 

5
移 

6 
移
修 

7
移
修 

8
移
修 

9
移
修 

10
增 

11
修 

12
修 

13
移 

14
移
修 

15
移
修 

16
移
修 

0
刪 

0
刪 

0
刪 

17
增 

18
增 

19
修 

20
修 

0 刪 0 刪 21
修 

22
修 

23
修 

24 25
修 

26
修 

27
修 

28 29
修 

30
修 

31 32
修 

13
移 

33
修 

 
條碼    34 35                
1.900412 35

修 
36
修 

37
修 

38
修 

39
修 

               

2.940415                     
3.1000222                     
4.1001230                     
5.1010822                     
6.1040420 0

刪 
0
刪 

0
刪 

34
移
修 

35
移 

               

連江縣（南竿地區）主要計畫 
0.791201 日發布實施 
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1.900412 日九十連建工字第 06178 號公告修正發布全文 39 條；並自公布日施
行 
變更連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區為公園用地及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第 14 點) 案 
2.940415 日連工務字第 0940009247A 號公告修正第 14 點；並自公布日施行 
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3.1000222 日連工都字第 1000006303 號公告增訂第 20-1 點；並自 1000223 日施

行 
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二階段) 
4.1001230 日連工都字第 1000049497 號公告修正第 33 點，增訂第 20-2 點；並
自 1010101 日施行 
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三階段) 
5.1010822 日連工都字第 1010030562 號公告修正第 20-2 點；並自 1010822 日
施行 
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四階段) 
6.1040420 日連工都字第 1040015781 號公告修正發布全文 35 條；並自 1040421
日施行；(即修正原第 1.11.12..19.20.21.22.23.25.26.27.29.30.32.34 條文，刪除原第
2.6.16.17.18.20-1.20-2.35.36.37 條文，移動條碼原第 5.7.13.33.39 條碼，移動條碼
移及修正 3.4.7.8.9.10.13.14.15.38，增訂原第 10.17.18 條文，未修正原第 24.28.31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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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 計 經過 
區 81 11 17 ， 「 、 、 

、 區 」（87 6 24 ）
「 、 開 觀光 」（83 10 14 ），

國 ， 檢 軍 管 ， 歸
開 觀光。 

88 3 15 經 為國家 景 區，88 6 
觀光局 國家 景區管 開 建 經

管 工 ，88 11 26 管 揭 ， 江
90 觀光局 觀光 ，92 「 江 觀
光 」 「 」為 ，揭櫫 觀光

， 觀光 都 。 
「 江 （ 竿 區） 計 」 79 12 1 ， 
計 括 、介 、福 、清 。 為

，經 建 80 10 都 計 規
工 ， 計 ， 括 竿鄉
清 、 、 口 為計 ，「

江 （ 竿 區） 景 區 計 」， 85 4 15 
。 ， 計 ， 90 

4 12 「 江 （ 竿 區） 景 區計 （
檢  ）」， 檢 「 更 江 ( 竿 區)

景 區計 ( 檢 ) ( 階 )」 100 2 
23 ，「 更 江 ( 竿 區) 景 區計 (

檢 ) ( 階 )」 101 1 1 ，「
更 江 ( 竿 區) 景 區計 ( 檢 ) (
階 )」 101 8 22 。 關各 計

更 、 。 

 

      

   

 

總說明 
總說明(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為發展馬祖為國家級風景特地區之目標，促使土地作合理有效之利用，維護
公共設施服務品質，並保障居民之健康、安全，須對特定區土地使用加以管
制。本計畫依馬祖地區發展特性，訂定連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茲列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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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 01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01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刪除引號。 

01 (1040420~)[1040421~] 
都 計 九 規 。 

 
00  

第 02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本風景特定區劃設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如下： 
(一)土地使用分區 
1.住宅區 
2.商業區 
3.農業區 
4.古蹟保存區 
5.漁會專用區 
6.海上養殖區 
7.近岸遊憩區 
8.風景區 
9.倉儲區 
10.特定目的事業專用區（酒廠、汽車保養、其他專用區） 
11.聚落保存特定專用區 
12.保護區 
13.宗教專用區 
14.水庫保護區 
15.生態保護區 
16.地質保護區 
17.汽車保養專用區 
(二)公共設施用地 
1.機關用地 
2.學校用地 
3.公園用地(兼兒童遊戲場) 
4.體育場用地 
5.停車場用地 
6.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7.社教用地 
8.市場用地 
9.加油站用地 
10.航空站用地 
11.港埠用地 
12.公墓用地 
13.水庫用地 
14.垃圾處理廠用地 
15.煤氣廠用地 
16.公用事業用地 

[第 00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劃設，業於都市計畫書、圖敘明，故予刪除。 

00 (1040420~)[10404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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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住宅區內建築物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一百八十。 
(二)以建築住宅和設置一般性服務設施為主，但不得為第四條所
限制之建築及使用、以及左列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 
1.使用電力及氣體燃料（使用動力不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
附屬設備）超過三匹馬力，電熱超過三十千瓦（附屬設備與電熱
不得流用於作業動力），作業廠房之樓地板面積合計在一００平
方公尺以上，或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七
分之一）者。 
2.經營左列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器，以從事焊切等金屬之工作者。 
(2)噴漆作業者。 
(3)使用動力以從事金屬之乾磨者。 
(4)使用動力以從事軟木、硬橡皮或合成樹脂之碾碎或乾磨者。 
(5)從事搓繩、製袋、碾米、製針、印刷等使用動力超過Ｏ‧七
五千瓦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造者。 
(8)沖壓金屬板加工或金屬網之製造者。 
(9)鍛製或翻砂者。 
(10)瓦斯之分裝、儲存、販賣及礦油之儲存、販賣者。 
(11)塑膠類之製造者。 
3.戲院、電影院、酒家、舞廳、歌廳及其類似之商業行為；訓練
場及其他類似之營業場所、攤販集中場。 
4.樓板面積超過二百平方公尺之遊藝場、ＫＴＶ、ＭＴＶ﹑大型
商場及其類似之商業行為、茶館、酒吧、咖啡館、飲食店或其他
類似之營業場所。 
5.破舊油桶、各種廢料或建築材料之堆棧或堆置場。 

6.其他經縣政府認為足以發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污染、或
有礙居住安寧、公共安全、衛生或風俗民情者，得報請審議其建
築物或土地之使用限制。 
(三)住宅區不得興建客房二十間（不含）以上之旅社，但面臨十
二公尺以上已開闢道路且建築物其他三面保留三公尺以上之空
地者不在此限，如基地跨越住宅區及商業區者，得合併使用，其
建築設備應符合建築法規規定。 

[第 02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03 點修正成第 02 點) 
1.修訂條文編號。 
2.修訂建蔽率、容積率。馬祖地區平地面積小、且聚落內特殊地形及拾級而上
之建築形式，致建築基地狹小。 

02 (1040420~)[1040421~] 
、 區 建 管 
規 ： 

( ) 區 建 ， 。
建 ， 建 ，經 ｢

都 計 ｣ 查 過， 景觀，
， 建 高 九 ， 高

。 
( ) 建 為 。 為 建

： 
1. 規 建 。 
2. 過 公 、KTV、MTV、

為、 館、 吧、 啡館、飲
。 

3. 區 建客 間（ ） ，
公 開 建 公 空

， 跨 區 區 ， 併 ， 建
建 規規 。 

4. （ 括空 、
） 過 ， 過 （

）， 計 ００
公 ， 口（開

） 。 
5.經 ： 
(1) 炔 ， 從 焊 工 。 
(2) 。 
(3) 從 乾 。 
(4) 從 、硬 乾 。 
(5)從 搓 、 、 、 、 過Ｏ‧

。 
(6) 。 
(7) 。 
(8) 加工 。 
(9) 。 
(10) 、 、 礦 、 。 
(11) 膠 。 
6. 、 、 家、 、歌 為；

、 。 
7. 舊 、各 建 。 
8. 經 為 、 、 、污 、

居 、公共 、 ， 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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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商業區其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
十。 
(二)以建築商店及供商業使用之建築物為主，不得為左列建築物
及土地之使用： 
1.使用電力及氣體燃料(使用動力不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
附屬設備)超過十五匹馬力，電熱超過六十千瓦(附屬設備與電熱
不得流用於作業動力)或作業廠房之樓地板面積合計在三００平
方公尺以上，或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六
分之一)者。 
2.經營左列事業者： 
(1)煤氣及易燃性液體製造業。 
(2)劇毒性工業(包括農藥、殺蟲劑、滅鼠劑製造)。 
(3)放射性工業和原子能工業。 
(4)易爆物製造、儲藏業。(包括炸藥、爆竹、硝化棉。硝化甘油
及其他爆炸性工業)。 
(5)重化學品製造、調和、包裝業。 
(6)使用乙炔，其發生器容量在三十公升以上及壓縮氧或電力從
事焊切金屬工作者。 
(7)賽璐珞或其易燃性塑膠類之加熱、加工或使用鋸機加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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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料製造者。 
(9)使用動力超過０．七五千瓦之噴漆作業者。 
(10)使用氣體亞硫酸漂白物者。 
(11)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製造者。 
 (12)毛羽類之洗滌、洗染或漂白者。 
(13)碎布、紙屑、棉屑、絲屑、 
毛屑及其他同類物品之消毒 
、揀選、洗滌或漂白者。 
(14)使用動力合計超過０．七五千瓦、從事彈棉、翻棉、起毛或
製氈者。 
(15)削切木作使用動力總數超過三．七五千瓦者。 
(16)使用動力鋸割或乾磨骨、角、牙或蹄者。 
(17)使用動力研磨機三台以上乾磨金屬，其動力超過二．二五千
瓦者。 
(18)使用動力輾碎礦物、岩石、土砂、硫磺、金屬、玻璃、磚瓦、
陶瓷器、骨類或貝殼類，其動力超過三．七五千瓦者。 
(19)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之製造者。 
(20)使用熔爐鎔鑄之金屬加工者 (印刷所之鉛字鑄造除外)。 
(21)磚瓦、陶瓷器、人造磨石、 
坩鍋、搪瓷器之製造或使用動力之水泥加工，動力超過三．七五
千瓦者。 
(22)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者。 
(23)使用機器錘之鍛治者。 
(三)火葬場、墳場。 
(四)垃圾污物處理場、屠宰場。 
(五)馬廄、牛、羊、猪等牲畜舍。 
(六)牛乳廠、堆肥舍。 
(七)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分裂，但在十五立方公尺以下之
地下油池之汽油加油站不在此限。 

 [第 03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04 點修正成第 03 點) 
1.修訂條文編號。 
2.商業區使用率已達 80％，惟劃設集中聚落且規模較小，受限馬祖地區特殊地
形，擴充劃設商業區之可能性較小，另為因應觀光發展及建築安全需求，宜
以增加容積方式提供商業需求。 

03 (1040420~)[1040421~] 
區 建 管 規 ： 

( )建 ，
， 獎 關規 。 

( ) 建 供 建 為 ， 為 建
： 

1. ( 括空 、
) 過 ， 過 (

) 計 ００
公 ， 口(開

) 。 
2.經 ： 
(1) 。 
(2)劇 工 ( 括 、 、 )。 
(3) 工 工 。 
(4) 、 。( 括 、 、 。 甘

工 )。 
(5) 、 、 。 
(6) 炔， 公 氧  

從 焊 工 。 
(7) 璐 膠 加 、加工 鋸 加工 。 
(8) 顏 。 
(9) 過０． 。 
(10) 。 
(11)骨 。 
(12) 羽 、 。 
(13) 、 、 、 、 、揀

、 。 
(14) 計 過０． 、從 、 、

。 
(15) 過 ． 。 
(16) 鋸 乾 骨、角、 。 
(17) 研 乾 ， 過 ．

。 
(18) 礦 、 、 、 、 、 、 、

、骨 殼 ， 過 ． 。 
(19) 餅、 餅 。 
(20) 加工 ( 外)。 
(21) 、 、 、 鍋、

加工， 過 ． 。 
(22) 。 
(23) 。 

( ) 、 。 
( )垃 污 、 。 
( ) 廄、 、 、猪 。 
( ) 、 。 
( ) 高 、 ， 公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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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5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農業區除應保持農業生產外，得申請建築農舍及與農業經營不可
分離之設施，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十，其樓地板面積最大不
得大於一百平方公尺。現有建物應於原有樓地板面積範圍內修建、
改建。農業區已申請建築者，嗣後即使該農地分割，分割後各土
地坵塊其建蔽率和容積率之總和不得大於上述規定。 

[第 04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05 點修正成第 04 點) 
修訂條文編號。 

04 (1040420~)[1040421~] 
區 產外， 建 經 可

， 建 ，
公 。 建 建、

改建。 區 建 ， ， 各
坵塊 建 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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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古蹟保存區以供維護古蹟文物、傳統文化及宗教有關之建築物使
用為限，但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惟以不破
壞古蹟文物、傳統文化及宗教有關之使用為原則，區內既有建築
之整建和拆除重建，應經建管機關核准，並採用相仿建材、位置、
高度及型式為原則。 

[第 00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檢討後無此分區。 

00 (1040420~)[10404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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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 點(第 1項)(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漁會專用區以供漁會建築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其建蔽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 

 [第 05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07 點第 1 項修正成第 05 點) 
修訂條文編號。 

05 (1040420~)[1040421~] 
區 供 建 ， 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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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 點(第 2項) (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農會專用區以供農會相關建築及附屬設施使用，其建蔽率不得大
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 

[第 06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07 點第 2 項修正成第 06 點) 
修訂條文編號及增加住宿及餐飲使用。 

06 (1040420~)[1040421~] 
區 供 關建 、 、 飲 ，

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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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海上養殖區以維護海洋資源為目的，供養殖魚、貝類等為主，其
使用須向縣政府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第 07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08 點修正成第 07 點) 
1.修訂條文編號。 
2.增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申請機制修訂為審查核准。 

07 (1040420~)[1040421~] 
區 為 ，供 、 為 ，

經 管 關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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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近岸遊憩區以供下列活動使用為限，經營海上遊憩活動或引進其
他類型活動須經縣政府主管機關審核同意。整體開發計畫須經觀
光主管機關審核同意。 
(一)沙灘活動 
(二)釣魚 
(三)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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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游泳 
(五)滑水 
(六)衝浪 
(七)帆船活動 
(八)遊艇活動 
(九)其他水上活動 

[第 08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09 點修正成第 08 點) 
1.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及增列使用項目、申請人檢具整體開發計畫等項目。 
2.修訂「審核同意」為「審查核准」。 
3.增訂整體開發計畫訂定授權。 

08 (1040420~)[1040421~] 
憩區 供 、 、 、 、滑 、 、
、 、

為 。 
經 憩 ， 檢具 開
計 ， 經 觀光 管 關 查 。 

開 計 觀光 管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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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風景區內土地以供下列之使用為限： 
(一)特殊地理景觀、資源供保育為主，不得建築使用，破壞地形
或改變地貌，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但區
內既有建築之整建和拆除重建，應以建管機關核准之材質、位置
及型式為原則，其建造後之簷高不得超過七公尺並以二層為限。 
(二)維護或增進自然風景之建築物或紀念性建築物。 
(三)構造、色彩、位置無礙於風景之度假住宿設施、遊樂設施、
及停車場等。解說、步道、景觀保護及恢復等遊憩設施，須經觀
光主管機關同意。 
(四)軍事設施或營區。 
惟第二、三項之使用時應依「馬祖地區發展觀光開發許可暫行要
點」，規定如下： 
(一)應由縣「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會同馬祖國家風景
特定區管理處共同審議，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四十。 
(二)申請開發面積不得少於０．五公頃，其整體開發計畫內容應
包含： 
1.申請書 
(1)申請開發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聯絡電話；其為
法人者，法人之名稱、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所在地及代表人姓名、
住址、聯絡電話(附證件影本)。 
(2)土地清冊(含土地座落、面積、土地分區及編定使用情形)。 
(3)地籍圖謄本。 
2.土地使用同意書開發人申請之土地若非自己所有，應檢附土地
所有人或管理機關之使用同意書，開發人為土地所有人時免附。 
3.開發計畫書 
(1)申請開發目的。 
(2)計畫位置及範圍。 
(3)區位特性及與整體觀光發展計畫配合情形。 
(4)活動與引進設施分析。 
(5)交通系統動線規劃。 
(6)地區公共設施之配合使用分析。 
(7)區內必要性公共服務設施提供分析。 
(8)土地使用配置規劃。 
(9)景觀計畫。 
(10)開發預定進度。 
(11)開發可行性評估。 
4.水土保持計畫 
5.財務計畫 
(1)投資建設經費預估、籌措及運用。 
(2)事業經營管理計畫。 
6.環境影響說明 
 (三)為維護社會公平原則，落實生態環境保護，申請開發許可
時，開發人應提供申請開發總面積百分之三十土地作為生態綠地，
並依當地環境保護或生態保育之需要，予以植栽綠化或維持原有
環境。 
(四)縣政府建築主管機關為審查開發計畫，得預先徵收申請開發
區當年度總公告現值百分之五作為審查費，扣除審查作業實際支
出後，所剩餘審查費將作為開發區生態綠地管理維護專款。 

 [第 09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10 點修正成第 09 點) 
1.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建蔽率及增訂容積率。 
2.增訂容許使用項目、山坡地開發相關規定。 
3.為推廣休閒農業，並結合觀光發展，爰增訂第 1 項第 5 款規定。 
4.增訂開發許可審查要點訂定之授權規定。 

09 (1040420~)[1040421~] 
景區為 景觀、 開 景 ，建

， 。經 查
為 ： 

( ) 建 改建、 建 建， 建
過 建 ，建 建 高 過

公 ， 為 。 

( ) 景 建 建 。 
( )構 、 、 景 、 館、 、

、 憩 車 。 、 、景觀
憩 ， 經觀光 管 關 。 

( )國 、警 、 、 各 。 
( )經 管 關 可

。 
為 各款 ， 檢具開 計 ，經 「都

計 」 查 ， 建 關規
。 

國家 景 區管 ， 景區開
可 查 ， 開 計 檢具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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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配合變更後分區增訂。 

10 (1040420~)[1040421~] 
館區 供 館、管 、 飲、 車 、

為 ，建 ，
。 

館區 建 經 「都 計 」
查 ， 建 關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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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倉儲區之土地使用與建築管理規定如下： 
(一)倉儲區以建築倉儲及其相關使用之建築物為主。 
(二)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
十。 

[第 11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修訂文字、增加批發業使用。 

11 (1040420~)[1040421~] 
區 、 為 ，建

， 。 
 
12  

第 12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特定目的事業專用區(酒廠專用區、汽車保養專用區及其他專用
區)，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ㄧ
百五十。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得併同使用。 

[第 12 點 1040420 備註] 
修訂建蔽率、容積率及刪除指定用途，並明定容許機關及國防設施使用。 

12 (1040420~)[1040421~] 
區 為 ，

為 關 國 。建 ，
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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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煤氣廠用地供煤氣分裝及儲存所需設施使用，用地周界內應留設
適當安全緩衝地帶，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八十。 

[第 33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第 33 點修正成第 13 點) 
配合煤氣廠用地變更為煤氣事業專用區修訂條文。 

第 33 點(1001230~1040420)[1010101~1040421] 
煤氣事業專用區供煤氣分裝、儲存及必要附屬設施為主，用地周
界內應留設五公尺綠帶作為緩衝帶，並得計入法定空地，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 
13 (1040420~)[1040421~] 

區供 、 為 ，
界 公 為 ， 計 空 ，建

， 。 

[第 13 點 1040420 備註] 
本專用區業於本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公告實施變更為煤氣事業專用區，增修訂
為第十三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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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聚落保存專用區內土地之建築使用申請時，應經縣政府組「都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並依「聚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理辦
法」審查核准，其使用項目應依第三點有關住宅區之規定管制，
符合「聚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理辦法」或相關規定之獎勵辦法者，
得予以獎勵補助。 

[第 14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13 點修正成第 1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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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訂條文編號。 
2.明訂聚落保存區土地使用管制完全準用住宅區之規定，避免誤解為僅限於容
許使用項目。 
3.「聚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理辦法」已更名為「連江縣聚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
理自治條例」。 
4.「連江縣聚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 8 條已明訂送都審小組審議
項目。 

14 (1040420~)[1040421~] 
區 管 關 區規 。

舊 、 、 建 建， 建
過 建 。 

區 建 ， 「 江 區建
管 」規 。 

[第 14 點 1040420 備註] 
「連江縣聚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理自治條例」名詞定義： 
一、維修：係指為維護現存建築物之構造形式、外觀風貌、建築規模與材料，
以防止建築物惡化之行為。但不涉及修復、整建或復建等建築行為者。 
二、修復：係指就現況保存不佳之建築物，就損壞之部位原貌復原或與原建
築物風貌不相稱之增建部分施以回復原貌之處理者。 
三、復建：係指有公共危險之虞或已傾頹之建築物，就其局部施以就地拆除
改建，並保存原有風貌之行為者。 
四、整建：係指以局部修改或變更空間使用等方式，使建築物具經濟性或實
用性之效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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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點(940415~1040420)[940415~1040421] 
保護區內土地以供保育天然資源為主，除國防軍事設施外，不得
為建築使用、破壞地形或改變地貌。但經連江縣政府審查核准得
為下列之使用： 
(一)警衛、保安、保防設施。 
(二)臨時性遊憩及露營所需之設施。 
(三)公用事業、社會福利事業所必需之設施。 
(四)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 
(五)造林及水土保持設施。 
(六)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之 
水土保持相關工程。 
(七)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改建和拆除後之重建、新建，應以
原址並經建管機關審查核准，其建築物之簷高不得超過七公尺並
以二層為限。土地及建築物除供居住、民宿使用及建築物之第一
層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不得違反保護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
之規定。 
(八)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原有作農業使用者，在不妨礙保護區
之劃定目的下，得比照農業區之有關規定及條件申請建築農舍及
農業產銷必要設施。 
前項第一、二、三、五、六款設施之申請，縣政府於辦理審查時，
應依據地方實際情況，對於其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關管理維
護事項作必要之規定。 
依第一項第七款申請民宿使用者，得依民宿管理辦法相關規定辦
理。 
有關第一項第四款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之
申請，連江縣政府應以維護自然環境資源及地區獨特之地理景觀，
就計畫區內適當區位、最小開發面積、總量管制、應附相關開發
計畫書圖資料、申請程序等事項擬具審查作業要點，依法公告實
施後，始得辦理。 

[第 15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14 點修正成第 15 點) 
修訂條文編號及增列使用項目。 
1.增列消防、預拌混凝土廠、道路等使用項目。 
2.增列依現行法條規定辦理。 

15 (1040420~)[1040421~] 
區 供 為 ， 國 軍 ，

為建 、 壞 改 。 經 江 觀光
管 關 查 為 ： 
( )警 、 、 、 。 
( ) 憩 。 
( )公 、 福 。 
( ) 建 、 、
、 。 

( ) 、 。 
( )為 區 、 為 關工 。 
( ) 車 車 、客、

。 
( ) 建 建、改建 建、 建，

經建管 關 查 ， 建 高 過 公
為 。 建 供居 、 建

飲 ， 區 關 區
規 。 

(九)都 計 ， ， 區
， 區 關規 件 建

產 。 

款 建 ，
｢ 江 建工 管

｣ 。 ， 江 查
， 公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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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宗教專用區內土地以供宗教性建築使用及相關設施為主，其建蔽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第 16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15 點修正成第 16 點) 
1.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及附屬設施使用。 
2.原建蔽率 50%，依本縣地形特性，略顯不足， 提高為 60%，原容積率不變。 

16 (1040420~)[1040421~] 
宗教 區 供宗教 建 為 ，建

， 。 
 
00  

第 16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水庫保護區內土地以涵養水源、維護水庫水質安全為主，其土地
依下列規定： 
不得作建築及破壞本區生態之設施使用，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
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但以不破壞水源涵養為原則。 
嚴禁變更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等行為。 

 [第 16 點 1000222 修正理由] 
1. 經查水庫保護區係一通暫予保留另案辦理，並未發布實施。 
2. 本計畫範圍內無此分區。 

00 (1040420~)[1040421~] 
( ) 
 

00  
第 17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生態保護區內土地以保護稀有、珍貴之動、植物為主，其土地依
下列規定： 
(一)不得作建築及破壞本區生態之設施使用，惟原供公務機關或
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但以不破壞稀有、珍貴之動植物環境
為原則。 
(二)嚴禁變更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砍伐採掘植物、養殖、任
意踐踏、破壞地表或引火、露營等行為。 
(三)本區內得設生態保護設施、解說設施、步道、景觀保護及休
憩設施，需經觀光主管機關同意。 
(四)傳統建築經建築主管機關核准得准予修建。 

[第 00 點 1000222 修正理由] 
1. 經查生態保護區係一通暫予保留另案辦理，於 92 年 7 月 1 日「擬定連江
縣（無人島礁）風景特定區計畫」發布實施。 
2. 本計畫範圍內無此分區。 

00 (1040420~)[1040421~] 
( ) 
 

00  
第 18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地質保護區內土地，以保護天然特殊、優美之地質景觀為主，其
土地依下列規定： 
(一)不得建築使用，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
但以不破壞優美獨特地質景觀資源為原則。 
(二)不得有破壞本區之設施及露營、養殖、任意踐踏等行為。 
(三)禁止變更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破壞地表等行為。 
(四)本區內得設地質保護設施、解說設施、步道、景觀保護及休
憩設施、水土保持及國防上必須之設施。 

[第 00 點 1000222 修正理由] 
1. 經查地質保護區係一通暫予保留另案辦理，於「擬定連江縣（無人島礁）
風景特定區計畫」發布實施。 
2. 本計畫範圍內無此分區。 

00 (1040420~)[10404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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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17 (1040420~)[1040421~] 
區 供 為 。 

( )建 ， 。 
( ) 為 ： 
1.經 。 
2. 。 
3. 關 。 
4. 經 關 。 
5. 規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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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18 (1040420~)[1040421~] 
區 供 為 。 

( )建 ， 。 
（ ） 為 ： 
1.經 。 
2. 。 
3. 關 。 
4. 經 關 。 
5. 規 查 。 
 

19  
第 19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機關用地以供政府機關、自治團體及其他公益上需用之建築物及
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
得大於百分之三百。 

[第 19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1.修訂指定增列使用項目。 
2.為配合青年旅館觀光政策之推動，爰增訂第 2 項規定。 

19 (1040420~)[1040421~] 
關 供 關、 公益 建

為 ， 建 ，
。 

供 外， 供青 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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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學校用地以供教育設施及其附屬設施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第 20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學校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項目。 

20 (1040420~)[1040421~] 
校 建 ，

。 
 
00  

 [第 20-1 點 1000222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第 20-1 點(1000222~1040420)[ 1000223~1040421] 
電信專用區為促進電信事業之發展而劃定。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三百。 
(二)得為下列之使用： 
1.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2.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3.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設施。 
4.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5.其他依縣政府規定審查核准之設施。 

[第 00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刪除條文。 配合變更為電信專用區，增修訂為第十八點條文。 

00 (1040420~)[1040421~] 
( ) 
 
00  

 [第 20-2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第 20-2 點(1001230~ 1010822)[1010101~ 1010822] 
郵政專用區為促進郵政事業之發展而劃定。 
(一)郵政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50％，容積率不得大於 150
％。 
(二)郵政專用區為促進郵政事業之發展而劃定，並依郵政法第 5 
條規定得為下列使用： 
1.經營郵政事業所需設施： 
營業廳、辦公室、倉庫、展示中心、銷售中心、物流中心、封裝
列印中心、機房、電腦中心、郵件處理中心、郵件投遞場所、客
服中心、郵車調度養護中心及其他必要設施。 
2.郵政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辦公場所等。 
(2)教學、訓練、實習房舍(場所)及學員宿舍等。 
(3)郵政文物收藏及展示場所。 
(4)員工托育中心、員工托老中心、員工幼稚園、員工課輔班、
員工餐廳、員工福利社、員工招待所及員工醫務所等。 
(5)其他依郵政法第 5 條規定及經濟部核准中華郵政公司可營利
事業項目之服務項目前提下，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
必要設施。 

[第 20-2 點 1010822 修正理由] 
配合郵政專用區增訂條文。 

第 20-2 點(1010822~1040420)[ 1010822~1040421] 
郵政專用區為促進郵政事業之發展而劃定。 
(一)郵政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得大於 300
％。 
(二)郵政專用區為促進郵政事業之發展而劃定，並依郵政法第 5 
條規定得為下列使用： 
1.經營郵政事業所需設施： 
營業廳、辦公室、倉庫、展示中心、銷售中心、物流中心、封裝
列印中心、機房、電腦中心、郵件處理中心、郵件投遞場所、客
服中心、郵車調度養護中心及其他必要設施。 
2.郵政必要附屬設施： 
(1)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辦公場所等。 
(2)教學、訓練、實習房舍(場所)及學員宿舍等。 
(3)郵政文物收藏及展示場所。 
(4)員工托育中心、員工托老中心、員工幼稚園、員工課輔班、
員工餐廳、員工福利社、員工招待所及員工醫務所等。 
(5)其他依郵政法第 5 條規定及經濟部核准中華郵政公司可營利
事業項目之服務項目前提下，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審查核准
之必要設施。 

[第 00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刪除條文。 配合變更為郵政專用區，增修訂為第十九點條文。 

00 (1040420~)[10404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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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公園用地供一般遊憩設施、花木及水土保持設施、人工湖設施及
排水設施、社會教育機構設施、集會所及民眾活動中心、派出所、
崗哨及國防安全設施等使用，其有頂蓋之建築物建蔽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十五。 

[第 21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1.增訂容積率。 
2.公園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項目。 
3.建築法已明訂建築物定義，故刪除有頂蓋建築物之規定。 
4.配合 94 年 4 月 15 日公告實施之變更連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
分保護區為公園用地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4 點)，及媽祖神像建置完
成高度為 28.8 公尺且不再調整故刪除高度規定，予以增修第二項條文規定。 

21 (1040420~)[1040421~] 
公 建 建 ，

。 
公 （ 公 ）： 

（ ）供 憩 、 、 工
、 教 構 、 、教

空間 、觀光 憩 關 、廣 、 公 、
、崗 國 ， 蓋 建 建

。 
（ ）觀光 憩  

，經 飲  
、  
， 建  

過 ＯＯ 
Ｏ 公 。 
（ ）坵塊 均 過 ，

、 、 外， 。 
（ ）公 各 工 計 軍 坑 ， 坑

。 
（ ）公 軍 ， 公 為隔

。 
（ ）公 車空間 。 

[第 21 點 1040420 備註] 
94 年 4 月 15 日公告實施「變更連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
區為公園用地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14 點)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
容： 
一、 公園用地供一般遊憩設施、花木及水土保持設施、人工湖設施及排水設
施、社會教育機構設施、集會所及民眾活動中心、教育解說展示空間場地、
觀光遊憩服務相關設施、廣場、辦公廳舍、派出所、崗哨及國防安全設施等
使用，其有頂蓋之建築物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十五。 
二、 觀光遊憩服務設施如作商店，經營餐飲零售、紀念品販買使用時，其建
築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一ＯＯＯ平方公尺。 
三、 媽祖巨神像之高度不得超過二十五公尺。 
四、 坵塊圖平均坡度超過百分之四十以上部分，除作必要之道路、步道、水
土保持設施使用外，應維持其原始地形地貌不變。 
五、 公園內各項工程設計及施作如涉及軍事坑道時，應保持坑道完整。 
六、 公園用地周邊鄰接軍事基地者，應退縮十公尺以作為隔離綠帶。 
七、 公園內設置之停車空間應留設二分之一以上植栽綠美化。 

 
22  

第 22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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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場用地得為體育教育設施使用，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但作為體育館使用時，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第 22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修訂文字。 

22 (1040420~)[1040421~] 
供 為 ，建 ，

為 館 ，建 ，
。 

 
23  

第 23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停車場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五，但作立體停車場時，建蔽率不
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第 23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修訂文字、增訂平面、立體使用之容積率。 

23 (1040420~)[1040421~] 
車 為 ， 建
， 。 為 車 ，建

， 。 
 
24  
24 (900412~)[900412~] 
廣 供 外 ， 兼 車 公車

。 
 
25  

第 25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社教用地以供文化中心、圖書館、幼稚園、自治團體及其他公益
事業等之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百。 

[第 25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1.修訂文字、增列機關使用。 
2.依幼教法規定修正幼稚園為幼兒園。 

25 (1040420~)[1040421~] 
教 供 關、 、 館、 、
公益 建 為 ， 建

， 。 
 
26  

第 26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市場用地供一般零售或超級市場使用，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辦理，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八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面臨六公尺以上道路之建
築基地，容積率放寬至百分之三百二十。 

[第 26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1.修訂文字。 
2.市場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項目。 

26 (1040420~)[1040421~] 
建 ，

。 公 計 ，
。 

 
27  

第 27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加油站用地供加油站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得依「加油站管理規則」
辦理。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
十。 

[第 27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修訂文字及刪除用途、適用法條。 

27 (1040420~)[1040421~] 
加 供加 ，建 過

， 。 
 
28  
28 (900412~)[900412~] 
空 供 空 、 、 、國

、 管 為 。
建 管 「 空 、 、

建 」規 。 
 
29  

第 29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港埠用地供興建商港、軍港、漁港、國防設施及上述必要之安全、
服務管理等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以扣除水域後之可建築
基地面積不得超過百分之三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九十。 

[第 29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修訂文字。 

29 (1040420~)[1040421~] 
供 建 、軍 、 、國 、

管 為 。 建 可建
， 九 。 

 
30  

第 30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公墓用地供墳場及納骨塔等設施使用，其使用須依「墳墓設施管
理條例」向縣政府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第 30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1.增列墓地、殯儀館、火葬場使用。 
2.依連江縣政府擬興建之納骨塔實際使用需求訂定建蔽率、容積率。 
3.予以高度限制，避免影響天際線。 

30 (1040420~)[1040421~] 
公 供 、 骨 、 館 。 

為 、 骨 ，建 ，
，高 過 15公 。 

為 館 ，建 ，
ㄧ 。 

 
31  
31 (900412~)[900412~] 
庫 供 建 庫 。 

 
32  

第 32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垃圾處理廠用地含焚化爐及相關設施之設置，供垃圾處理直接使
用之掩埋、焚化、熱解堆肥、厭氣消化、轉運及管線輸送所需用
地及其附屬配合之管理中心、污水處理、清洗、車輛放置迴轉、
進出道路及其周圍緩衝帶用地使用為限，緩衝帶應予以綠化，建
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九十。 

[第 32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1.修訂文字。 
2.垃圾處理廠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目。 

32 (1040420~)[1040421~] 
垃 建 ，

九 。 
 
00(13?)點 

第 33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煤氣廠用地供煤氣分裝及儲存所需設施使用，用地周界內應留設
適當安全緩衝地帶，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八十。 

[第 33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配合煤氣廠用地變更為煤氣事業專用區修訂條文。 

第 33 點(1001230~1040420)[1010101~1040421] 
煤氣事業專用區供煤氣分裝、儲存及必要附屬設施為主，用地周
界內應留設五公尺綠帶作為緩衝帶，並得計入法定空地，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 

[第 00(13)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33 點修正成第 13 點) 

區 檢 階 公告 更為
區， 為 。 

第 00(13)點(1040420~)[1040421~] 
（ ） 
 
33  

第 34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公用事業用地以提供作為污水處理廠、海水淡化廠、電力、電信、
郵政、變電所及油氣供應等公用事業單位之建築物及附屬設施為
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
百。 

[第 33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1.修訂條文編號、文字。 
2.都市計畫書、圖業已指定並標示各公用事業用地用途。 

33 (1040420~)[1040421~] 
公 供公 為 ，建

， 。 
 
00  

第 35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縣府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指定公共設
施用地作為多目標使用。 

[第 00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都市計畫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已明定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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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040420~)[1040421~] 
( ) 
 
00  

第 36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都市計畫發布後不合分區使用規定者，不得擴大土地使用面積或
總樓地板面積及動力設備等之擴充。但建築物有崩塌之虞確有修
建之必要，且縣政府或鄉、鎮公所尚未限期令其變更使用或遷移
者，在原有使用範圍內，得准其修建。 

[第 00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都市計畫法第四十一條已有不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定，故予刪除。 

00 (1040420~)[1040421~] 
( ) 
 
00  

第 37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有關第七、十九、二十、二十五、二十七、三十一及三十四點等
「附屬設施」之認定，由各該使用管理主管單位認定之，如縣主
管單位認定有困難時，以提「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之
認定為準。 

 [第 00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縣政府分層負責明細業已規範相關權責，附屬設施之認定自屬主管機關，故
予刪除。 

00 (1040420~)[1040421~] 

( ) 
 
34  

第 38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縣政府應設置「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以審議發展觀
光開發許可、聚落保存以及土地使用管制疑義事項，其設置及作
業要點由連江縣政府制訂，並送連江縣議會備查。 

[第 34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38 點修正成第 34 點) 
1.修訂條文編號。 
2.刪除審議小組審查事項及審查要點備查規定、授權訂定作業要點。 

34 (1040420~)[1040421~] 
「都 計 」，
江 。 

 
35  

第 39 點(900412~1040420)[900412~1040421]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 

[第 35 點 1040420 修正理由] 
(第 39 點修正成第 35 點) 
修訂條文編號。 

35 (1040420~)[1040421~] 
規 ， 關 規 。 

 

更 江 ( 竿 區) 景 區計 ( 檢 )  
( 區管 ) 

4.1001230 日連工都字第 1000049019 號公告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移動條碼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1.900412 1

修 
2
修 

3
修 

4
修 

5
修 

6
修 

7
修 

8
修 

9
修 

  10
修 

11
修 

12
修 

 13
修 

14
修 

15
修 

16
修 

17
修 

18
修 

  19
修 

20
修 

21
修 

22
修 

23
修 

24
修 

 25
修 

26
修 

27
修 

28
修 

29
修 

30
修 

31
修 

32
修 

33
修 

34
修 

35
修 

36
修 

37
修 

38
修 

39
修 

2.940225                                             
3.940415                14

修 
                            

4.1001230 1
修 

0
刪 

2
移
修 

3
移
修 

4
移 

0
刪 

0
刪 

0
刪 

5
修 

6
增 

7
移
修 

0
刪 

0
刪 

8
增 

9
移
修 

10
增 

11
修
移 

0
刪 

0
刪 

0
刪 

12
增 

13
增 

14
移
修 

15
移
修 

16
移
修 

17
移
修 

0
刪 

18
修 

19
增 

0
刪 

20
移
修 

21
移
修 

22
移
修 

23
移
修 

24
移
修 

25
移 

26
移
修 

0
刪 

27
移
修 

0
刪 

0
刪 

0
刪 

28
移
修 

29
移 

連江縣（北竿地區）主要計畫 
0.791201 日發布實施 

變更連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1.900412 日連工都字第 000000000 號公告發布全文 39 點 

變更連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區為風景區及道路用

地）案 

2.940225 日連工都字第 0940004337A 號公告 

變更連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四

點）案 

3.940415 日連工都字第 094009343A 號公告變更第 14 點 

變更連江縣(北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4.1001230 日連工都字第 1000049019 號公告發布全文 29 點；並自 1010101 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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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竿 區都 計 國 79 12 1 竿 區
計 ， 為 ， 區 「 、
、 、 區 」 「 、 開

觀光 」， 國 ， 歸 開
觀光， 國 85 4 15 江 ( 竿 區)
景 區 計 江 ( 竿 區) 景 區(

區) 計 。 
江 為 區 開 管 ， 觀光 ，

均 各鄉 ， 國 90 4 12 江 (
竿 區) 景 區計 檢 ， 公
告 計 。 檢 共 2 個

更( )。 

 

總說明 
(900412~)[900412~] 

為 為國家 景 區 ，
， 公共 ， 居 健康、 ，

區 加 管 。 計 區 ，
江 ( 竿 區) 景 區計 區管 ，

： 
 
01  

第 01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三二條及第三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01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刪除引號。 

01 (1001230~)[1010101~] 
計 九 規 。 

 
00  

第 02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本風景特定區劃設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如下： 
(一)土地使用分區 
1.住宅區 
2.商業區 
3.農業區 

4.古蹟保存區 
5.漁會專用區 
6.海上養殖區 
7.近岸遊憩區 
8.風景區 
9.倉儲區 
10.特定目的事業專用區（酒廠、汽車保養、其他專用區） 
11.聚落保存特定專用區 
12.保護區 
13.宗教專用區 
14.水庫保護區 
15.生態保護區 
16.地質保護區 
17.汽車保養專用區 
(二)公共設施用地 
1.機關用地 
2.學校用地 
3.公園用地（兼兒童遊戲場） 
4.體育場用地 
5.停車場用地 
6.廣場用地（兼停車場） 
7.社教用地 
8.市場用地 
9.加油站用地 
10.航空站用地 
11.港埠用地 
12.公墓用地 
13.水庫用地 
14.垃圾處理廠用地 
15.煤氣廠用地 
16.公用事業用地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劃設，業於都市計畫書、圖敘明，故予刪
除。 

00 (1001230~)[1010101~] 
（ ） 
 
02  

第 03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住宅區內建築物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一百八十。 
(二)以建築住宅和設置一般性服務設施為主，但不得為第四條
所限制之建築及使用、以及左列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 
1.使用電力及氣體燃料（使用動力不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
其附屬設備）超過三匹馬力，電熱超過三十千瓦（附屬設備與
電熱不得流用於作業動力），作業廠房之樓地板面積合計在一
００平方公尺以上，或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
房面積七分之一）者。 
2.經營左列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器，以從事焊切等金屬之工作者。 
(2)噴漆作業者。 
(3)使用動力以從事金屬之乾磨者。 
(4)使用動力以從事軟木、硬橡皮或合成樹脂之碾碎或乾磨者。 
(5)從事搓繩、製袋、碾米、製針、印刷等使用動力超過Ｏ·七
五千瓦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造者。 
(8)沖壓金屬板加工或金屬網之製造者。 
(9)鍛製或翻砂者。 
(10)瓦斯之分裝、儲存、販賣及礦油之儲存、販賣者。 
(11)塑膠類之製造者。 
3.戲院、電影院、酒家、舞廳、歌廳及其類似之商業行為；訓
練場及其他類似之營業場所、攤販集中場。 
4.樓板面積超過二百平方公尺之遊藝場、ＫＴＶ、ＭＴＶ﹑大
型商場及其類似之商業行為、茶館、酒吧、咖啡館、飲食店或
其他類似之營業場所。 
5.破舊油桶、各種廢料或建築材料之堆棧或堆置場。 
6.其他經縣政府認為足以發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污染、
或有礙居住安寧、公共安全、衛生或風俗民情者，得報請審議
其建築物或土地之使用限制。 
(三)住宅區不得興建客房二十間（不含）以上之旅社，但面臨
十二公尺以上已開闢道路且建築物其他三面保留三公尺以上之
空地者不在此限，如基地跨越住宅區及商業區者，得合併使用，
其建築設備應符合建築法規規定。 

[第 02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及建蔽率。 
理由： 
1.地區早期以自然群聚建築之聚落發展為主，多已留設現有巷道，且週邊環
境多為自然景致，對戶外留設空地之需求較低。 
2.依現行建蔽率百分之六十規定，將使建築物一樓可建築基地面積過小，民
眾依法申請建築意願低落，致違建問題難以解決。 
3.北竿地區 12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僅一條，配合現況修改住宅區內旅社設置
條文。 

02 (1001230~)[10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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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建 管 規 ： 
( )建 ， ，

建 ， 建 ，經
「 計 」 查 過 ， 建

高 九 ， 高
。 

( ) 建 為 ， 為
建 、 建 ： 

1. （ 括空 、
） 過 ， 過 （

）， 計
００ 公 ， 口（開

） 。 
2.經 ： 
(1) 炔 ， 從 焊 工 。 
(2) 。 
(3) 從 乾 。 
(4) 從 、硬 乾 。 
(5)從 搓 、 、 、 、 過Ｏ·

。 
(6) 。 
(7) 。 
(8) 加工 。 
(9) 。 
(10) 、 、 礦 、 。 
(11) 膠 。 
3. 、 、 家、 、歌 為；

、 。 
4. 過 公 、ＫＴＶ、ＭＴＶ﹑

為、 館、 吧、 啡館、飲
。 

5. 舊 、各 建 。 
6. 經 為 、 、 、污 、

居 、公共 、 ，
建 。 

( ) 區 建客 間（ ） ，
公 開 建 公
， 跨 區 區 ， 併 ， 建

建 規規 。 
 
03  

第 04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條文內容與現行第 03 點相同>  

[第 03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03 (1001230~)[1010101~] 
區 建 管 規 ： 

( )建 ，
。 

( ) 建 供 建 為 ， 為 建
： 

1. （ 括空 、
） 過 ， 過 （

） 計
ＯＯ 公 ， 口（開

） 。 
2.經 ： 
(1) 。 
(2)劇 工 （ 括 、 、 ）。 
(3) 工 工 。 
(4) 、 。（ 括 、 、 、 甘

工 ）。 
(5) 、 、 。 
(6) 炔， 公 氧 從

焊 工 。 
(7) 璐 膠 加 、加工 鋸 加工 。 
(8) 顏 。 
(9) 過Ｏ· 。 
(10) 。 
(11)骨 。 
(12) 、 。 
(13) 、 、 、 、 、
揀 、 。 

(14) 計 過Ｏ· 、從 、 、
。 

(15) 過 · 。 
(16) 鋸 乾 骨、角、 。 
(17) 研 乾 ， 過 ·

。 
(18) 礦 、 、 、 、 、 、

、 、骨 殼 ， 過 · 。 
(19) 餅、 餅 。 
(20) 加工 ( 外)。 
(21) 、 、 、 鍋、

加工， 過 · 。 
(22) 。 
(23) 。 
3. 、 。 
4.垃 污 、 。 
5. 廄、 、 、 。 
6. 、 。 
7. 高 、 ， 公

加 。 
 
04  

第 05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條文內容與現行第 04 點相同>  

[第 04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04 (1001230~)[1010101~] 
區 產外， 建 經

可 ， 建 ，
公 。 建

建、改建。 區 建 ， ，
各 坵塊 建 規

。 
 
00  

第 06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古蹟保存區以供維護古蹟文物、傳統文化及宗教有關之建築物
使用為限，但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惟以
不破壞古蹟文物、傳統文化及宗教有關之使用為原則，區內既
有建築之整建和拆除重建，應經建管機關核准，並採用相仿建
材、位置、高度及型式為原則。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檢討後計畫無此分區。 

00 (1001230~)[1010101~] 
（ ） 
 
00  

第 07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漁會專用區以供漁會建築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其建蔽率不得大
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十。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檢討後計畫無此分區。 

00 (1001230~)[1010101~] 
（ ） 
 
00  

第 08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海上養殖區以維護海洋資源為目的，供養殖魚、貝類等為主，
其使用須向縣政府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檢討後計畫無此分區。 

00 (1001230~)[1010101~] 
（ ） 
 
05  

第 09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近岸遊憩區以供下列活動使用為限，經營海上遊憩活動或引進
其他類型活動須經縣政府主管機關審核同意。整體開發計畫須
經觀光主管機關審核同意。 
(一)沙灘活動 
(二)釣魚 
(三)潛水 
(四)游泳 
(五)滑水 
(六)衝浪 
(七)帆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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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遊艇活動 
(九)其他水上活動 

[第 05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1.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及增列使用項目、申請人檢具整體開發計畫等項目。 
2.修訂「審核同意」為「審查核准」。 
3.增訂整體開發計畫訂定授權。 
理由： 
1.各項活動應有其附屬設施及必要服務設施之需求，如服務中心、販賣部、
浴廁等。 
2.整體開發計畫應由申請人提出，供縣政府觀光主管機關審查。 
3.授權觀光主管機關訂定開發計畫內容，保持近岸遊憩區開發之彈性機制。 

05 (1001230~)[1010101~] 
憩區 供 、 、 、 、 、 、
、
為 。 

經 憩 ， 檢具 開
計 ， 經 觀光 管 關 查 。 
開 計 件格 查 觀光 管 關

。 
 

06  

[第 06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06 (1001230~)[1010101~] 
區為 境 ， 填 、

開 、 為。 
 

07  
第 10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風景區內土地以供下列之使用為限： 
(一)特殊地理景觀、資源供保育為主，不得建築使用，破壞地
形或改變地貌，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 
但區內既有建築之整建和拆除重建，應以建管機關核准之材質、
位置及型式為原則，其建造後之簷高不得超過七公尺並以二層
為限。 
(二)維護或增進自然風景之建築物或紀念性建築物。 
(三)構造、色彩、位置無礙於風景之度假住宿設施、遊樂設施、
及停車場等。解說、步道、景觀保護及恢復等遊憩設施，須經
觀光主管機關同意。 
(四)軍事設施或營區。 
惟第二、三項之使用時應依「馬祖地區發展觀光開發許可暫行
要點」，規定如下： 
(一)應由縣政府「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會同馬祖國
家風景特定區管理處共同審議，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四
十。 
(二)申請開發面積不得少於０‧五公頃，其整體發計畫內容應
包含： 
1.申請書。 
(1)申請開發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聯絡電話；其為
法人者，法人之名稱、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所在地及代表人姓
名、住址、聯絡電話（附證件影本）。 
(2)土地清冊（含土地座落、面積、土地分區及編定使用情形）。 
(3)地籍圖謄本。 
2.土地使用同意書 
開發人申請之土地若非自己所有，應檢附土地所有人或管理機
關之使用同意書，開發人為土地所有人時免附。 
3.開發計畫書 
(1)申請開發目的 
(2)計畫位置及範圍 
(3)區位特性及與整體觀光發展計畫配合情形。 
(4)活動與引進設施分析。 
(5)交通系統動線規劃。 
(6)地區公共設施之配合使用分析。 
(7)區內必要性公共服務設施提供分析。 
(8)土地使用配置規劃。 
(9)景觀計畫 
(10)開發預定進度。 
(11)開發可行性評估。 
4.水土保持計畫 
5.財務計畫 
(1)投資建設經費預估、籌措及運用。 
(2)事業經營管理計畫。 
6.環境影響說明 
(三)為維護社會公平原則，落實生態環境保護，申請開發許可
時，開發人應提供申請開發總面積百分之三十土地作為生態綠
地，並依當地環境保護或生態保育之需要，予以植栽綠化或維
持原有環境。 
(四)縣政府建築主管機關為審查開發計畫，得預先徵收申請開
發區當年度總公告現值百分之五作為審查費，扣除審查作業實
際支出後，所剩餘審查費將作為開發區生態綠地管理維護專
款。 

[第 07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1.修訂條文編號、文字。 
2.增訂容許使用項目。 
3.刪除第二項，並增訂開發許可審查要點訂定之授權規定。 
理由： 
1.第一項第一款「不得建築使用」與第二、三款之使用抵觸。 
2.第一項第一款「國防設施使用者」與第四款重複。 
3.開發計畫應由申請人提出，供縣政府「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審
查。 
4.授權縣政府訂定開發許可審查要點，保持風景區開發之彈性機制。 
5.北竿一通之其他配合措施，明列「馬祖地區發展觀光開發許可暫行要點」
除必要條文併入土管外，餘應刪除，以資簡化。且計畫區為國家級風景區，
應調整都市計畫分區達成國家級風景區之計畫目標。 

07 (1001230~)[1010101~] 
景區為 景觀、 開 景 ，建

。經 查 為 ： 
( ) 建 建、改建、 建，建 建
高 過 公 ， 為 。 

( ) 景 建 建 。 
( )構 、 、 景 、 、 館、
、 、 憩 。 

( )國 、警 、 、  
各 。 

為 各款 ，  
檢具開 計 ，經 「 計 」

查 ， 建 關規 。 
國家 景區管 見 ， 景區開

可 查 ， 開 計 檢具 件 。 
 
00  

第 11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倉儲區之土地使用與建築管理規定如下： 
(一)倉儲區以建築倉儲及其相關使用之建築物為主。 
(二)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
二十。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檢討後計畫無此分區。 

第 00 點(1001230~)[1010101~] 
( ) 
 
00  

第 12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特定目的事業專用區（酒廠專用區、汽車保養專用區及其他專
用區），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一百五十，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得併同使用。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檢討後計畫無此分區。 

00 (1001230~)[1010101~] 
( ) 
 
08  

[第 08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08 (1001230~)[1010101~] 
區 供 江 公 、 、

為 ， 供公 關 國 併
。 建 ，

。 
 

09  
第 13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聚落保存專用區內土地之建築使用申請時，應經縣政府組「都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並依「聚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
理辦法」審查核准，其使用項目應依第三點有關住宅區之規定
管制，符合「聚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理辦法」或相關規定之獎
勵辦法者，得予以獎勵補助。 

[第 09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準用住宅區規定、審議制度及法條名稱變更。 
理由： 
1.明定聚落保存區準用住宅區之規定。 
2.「聚落保存專用區建築管理辦法」已更名為「連江縣聚落保存專用區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 
3.原有建築物維修、修復、整建及復建等，均以原建築物結構為基礎，故以
原建蔽率為主，不受建蔽率之限制。 
4.應經「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審查核准，始得依「連江縣聚落保
存專用區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註：「連江縣聚落保存專用區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名詞定義： 
一、維修：係指為維護現存建築物之構造形式、外觀風貌、建築規模與材
料，以防止建築物惡化之行為。但不涉及修復、整建或復建等建築行為者。 
二、修復：係指就現況保存不佳之建築物，就損壞之部位原貌復原或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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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風貌不相稱之增建部分施以回復原貌之處理者。 
三、復建：係指有公共危險之虞或已傾頹之建築物，就其局部施以就地拆
除改建，並保存原有風貌之行為者。 
四、整建：係指以局部修改或變更空間使用等方式，使建築物具經濟性或
實用性之效能性。 

09 (1001230~)[1010101~] 
區 區規 ，建

九 ， ㄧ 。
建 、 、 建 建 ，經 「 計

」 查 過 ， 開 。 
區 建 ， 經 「 計
」 查 ， 「 江 區

建 管 」規 。 
 
10  

第 14 點(940415~1001230)[940415~1010101] 
<條文內容與現行第 10 點相同>  

[第 1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10 (1001230~)[1010101~] 
區 供 為 ， 國 軍 ，

為建 、 壞 改 。 經 江 查
為 。 

( )警 、 、 。 
( ) 憩 。 
( )公 、 福 。 
( ) 建 。 
( ) 。 
( )為 區 、 為 關工 。 
( ) 建 建、改建 建、 建，

經建管 關 查 ， 建 高 過 公
為 。 建 供居 、 建

飲 ， 區 關
區 規 。 

( )都 計 ， ，
區 ， 區 關規 件 建

產 。 
、 、 、 、 款 ， 查

， 據 ， 、 件 關
管 規 。 

款 ， 管 關規
。 
關 款 建
， 江 境 區 景

觀， 計 區 區 、 開 、 管 、
關開 計 、 具 查 ，
公告 ， 。 

 

11  
第 15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宗教專用區內土地以供宗教性建築使用及相關設施為主，其建
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第 11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及附屬設施使用。 

11 (1001230~)[1010101~] 
宗教 區 供宗教 建 為 ， 建

， 。 
 
00  

第 16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水庫保護區內土地以涵養水源、維護水庫水質安全為主，其土
地依下列規定： 
不得作建築及破壞本區生態之設施使用，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
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但以不破壞水源涵養為原則。 
嚴禁變更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等行為。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1.經查水庫保護區係一通暫予保留另案辦理，並未發布實施。 
2.本計畫範圍內無此分區。 

00 (1001230~)[1010101~] 
。 

 

00  
第 17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生態保護區內土地以保護稀有、珍貴之動、植物為主，其土地
依下列規定： 

(一)不得作建築及破壞本區生態之設施使用，惟原供公務機關
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但以不破壞稀有、珍貴之動植物
環境為原則。 
(二)嚴禁變更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砍伐採掘植物、養殖、
任意踐踏、破壞地表或引火、露營等行為。 
(三)本區內得設生態保護設施、解說設施、步道、景觀保護及
休憩設施，需經觀光主管機關同意。 
(四)傳統建築經建築主管機關核准得准予修建。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1.經查生態保護區係一通暫予保留另案辦理，於 92 年 7 月 1 日「擬定連江
縣（無人島礁）風景特定區計畫」發布實施。 
2.本計畫範圍內無此分區。 

00 (1001230~)[1010101~] 
。 

 

00  
第 18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地質保護區內土地，以保護天然特殊、優美之地質景觀為主，
其土地依下列規定： 
(一)不得建築使用，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
限，但以不破壞優美獨特地質景觀資源為原則。 
(二)不得有破壞本區之設施及露營、養殖、任意踐踏等行為。 
(三)禁止變更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破壞地表等行為。 
(四)本區內得設地質保護設施、解說設施、步道、景觀保護及
休憩設施、水土保持及國防上必須之設施。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1.經查生態保護區係一通暫予保留另案辦理，於 92 年 7 月 1 日「擬定連江
縣（無人島礁）風景特定區計畫」發布實施。 
2.本計畫範圍內無此分區。 

00 (1001230~)[1010101~] 
。 

 

00  

[第 12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12 (1001230~)[1010101~] 
區為 。 

( )建 ，
。 

( ) 為 ： 
1.經 。 
2. 。 
3. 關 。 
4. 經 關 。 
5. 規 查 。 
 

00  

[第 13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13 (1001230~)[1010101~] 
區為 。 

( )建  
， 。 

( ) 為 ： 
1.經 。 
2. 。 
3. 關 。 
4. 經 關 。 
5. 規 查 。 

 
14  

第 19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機關用地以供政府機關、自治團體及其他公益上需用之建築物
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百。 

[第 14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刪除用途。 
理由： 
機關用地業於都市計畫書、圖指定用途使用，故予刪除使用項目。 

14 (1001230~)[1010101~] 
關 建 ，

。 
 

15  
第 20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學校用地以供教育設施及其附屬設施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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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刪除用途。 
理由： 
學校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項目。 

15 (1001230~)[1010101~] 
校 建 ，

。 
 

16  
第 21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公園用地供一般遊憩設施、花木及水土保持設施、人工湖設施
及排水設施、社會教育機構設施、集會所及民眾活動中心、派
出所、崗哨及國防安全設施等使用，其有頂蓋之建築物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十五。 

[第 16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刪除用途及增訂容積率。 
理由： 
公園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項目。其他使用可依「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辦理。未修訂。 

16 (1001230~)[1010101~] 
公 蓋 建 建 ，

。 
 

17  
第 22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體育場得為體育教育設施使用，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但作為體育館使用時，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
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第 17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文字。 

17 (1001230~)[1010101~] 
為 教 ，建

， 為 館 ，建 ，
。 

 
00  

第 23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停車場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五，但作立體停車場時，建蔽率
不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檢討後計畫無此用地。 

00 (1001230~)[1010101~] 
( ) 
 

18  
第 24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廣場用地供大型戶外聚會活動使用，得兼作停車場或公車場站
使用。 

[第 18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18 (1001230~)[1010101~] 
廣 供 ， 兼 公

。 
 

19  

 [第 19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19 (1001230~)[1010101~] 
交 供公 ，建 ，

。 
 

00  
第 25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社教用地以供文化中心、圖書館、幼稚園、自治團體及其他公
益事業等之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百。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檢討後計畫無此用地。 

00 (1001230~)[1010101~] 
( ) 
 

20  
第 26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市場用地供一般零售或超級市場使用，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辦理，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面臨六公尺以上道
路之建築基地，容積率放寬至百分之三百二十。 

[第 2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及刪除用途。 
面臨六公尺以上道路，容積率百分之三百二十者，明確界定為計畫道路及
現有巷道。 
理由： 
市場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項目。 

20 (1001230~)[1010101~] 
建 ，
。 公 計 ，

。 
 

21  
第 27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加油站用地供加油站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得依「加油站管理規
則」辦理，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八十。 

[第 21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及刪除用途、適用法條。 
理由： 
「加油站管理規則」為加油站設置專法，本應依法辦理，故予刪除。 

21 (1001230~)[1010101~] 
加 供加 ，建

， 。 
 

22  
第 28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航空站用地以供航空站房、飛行場、飛航補助設施、國防設施
及上述必要之安全、服務管理設施使用為限。其與鄰近土地使
用及建築管制應依「飛航安全標準及航空站、飛行場、助航設
備四週禁止限制建築辦法」規定辦理。 

[第 22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增訂建蔽率、容積率。 
理由： 
配合實際需要增列容許使用項目。 

22 (1001230~)[1010101~] 
空 供 空 、 、 、國

、 管 為 ，建
， 九 。

建 管 「 空 、 、
建 」規 。 

 
23  

第 29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港埠用地供興建商港、軍港、漁港、國防設施及上述必要之安
全、服務管理等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以扣除水域後之
可建築基地面積不得超過百分之三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
九十。 

[第 23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文字。 

23 (1001230~)[1010101~] 
供 建 、軍 、 、國

、 管 為 。 建
可建 ，
九 。 

 
24  

第 30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公墓用地供墳場及納骨塔等設施使用，其使用須依「墳墓設施
管理條例」向縣政府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第 24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增列殯儀館、火葬場使用及建蔽率、容積率。 
理由：參照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訂定建蔽率、容積率。 

24 (1001230~)[1010101~] 
公 供 、 骨 、 館 。

為 、 骨 ，建 ，
ㄧ 。 為 館 ，建
， ㄧ 。 

 
25  

第 31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水庫用地供興建水庫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第 25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5 (1001230~)[1010101~] 
庫 供 建 庫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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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垃圾處理廠含焚化爐及相關設施之設置，供垃圾處理直接使用
之掩埋、焚化、熱解堆肥、厭氣消化、轉運及管線輸送所需用
地及其附屬配合之管理中心、污水處理、清洗、車輛放置迴轉、
進出道路及其周圍緩衝帶用地使用為限，緩衝帶應予以綠化，
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九十。 

[第 26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文字。 
理由： 
垃圾處理場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項目。 

26 (1001230~)[1010101~] 
垃 建 ，

九 。 
 

00  
第 33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煤氣廠用地供煤氣分裝及儲存所需設施使用，用地周界內應留
設適當安全緩衝地帶，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容積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檢討後計畫無此用地。 

00 (1001230~)[1010101~] 
( ) 
 

27  
第 34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公用事業用地以提供作為污水處理廠、海水淡化廠、電力、電
信、郵政、變電所及油氣供應等公用事業單位之建築物及附屬
設施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三百。 

[第 27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刪除指定用途項目。 
理由： 
1.配合條文順序修正編號，並統一文字書寫方式。 
2.都市計畫書、圖業已指定並標示各公用事業用地用途，故予刪除指定用途
項目。 

27 (1001230~)[1010101~] 
公 供公 為 ，建

， 。 
 

00  
第 35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縣府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指定公 
共設施用地作為多目標使用。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都市計畫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已明定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故予刪
除。 

00 (1001230~)[1010101~] 
( ) 
 

00  
第 36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都市計畫發布後，不合分區使用規定者，不得擴大土地使用面
積或總樓地板面積及動力設備等之擴充。但建築物有崩塌之虞
確有修建之必要，且縣政府或鄉、鎮公所尚未限期令其變更使
用或遷移者，在原有使用範圍內，得准其修建。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一條已有不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定，故予刪除。 

00 (1001230~)[1010101~] 
( ) 
 

00  
第 37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有關第七、十九、二十、二十五、二十七、三十一及三十四點
等「附屬設施」之認定﹐由各該使用管理主管單位認定之﹐如
縣主管單位認定有困難時﹐以提「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
組」之認定為準。 

[第 00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縣政府分層負責明細業已規範相關權責，附屬設施之認定自屬主管機關。
且「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為審議單位，非屬業務機關，故予刪
除。 

00 (1001230~)[1010101~] 
( ) 
 

28  
第 38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縣政府應設置「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以審議發展
觀光開發許可、聚落保存以及土地使用管制疑議事項，其設置
及作業要點由連江縣政府制訂，並送連江縣議會備查。 

[第 28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刪除審議小組審查事項及審查要點備查規定、授權訂定作
業要點。 
理由： 
1.配合條文順序修正編號。2.條文係設置「都市設計及土地審議小組」之授
權規定，且須經該小組審查事項皆於土管明訂，故刪除審查事項。 
3.另該要點制 
定程序，宜由縣 
政府依地方制 
度法規定辦 
理，故予刪除。 

28 (1001230~)[1010101~] 
「 計 」，

江 國家 景區管 見 。 
 

29  
第 39 點(900412~1001230)[900412~1010101]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 

[第 29 點 1001230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9 (1001230~)[1010101~] 
規 ， 關 規 。 

更 江 ( 區) 景 區計 ( 一 檢 )  
( 區管 ) 

6.1021212 日連工都字第 1020050008 號公告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移動條碼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1.900412 1

修 
2
修 

3
修 

4
修 

5
修 

6
修 

7
修 

8
修 

9
修 

10
修 

 11
修 

12
修 

13
修 

    14
修 

15
修 

16
修 

17
修 

18
修 

19
修 

20
修 

21
修 

22
修 

23
修 

24
修 

25
修 

26
修 

27
修 

28
修 

29
修 

30
修 

31
修 

32
修 

33
修 

34
修 

     

2.920620                                             
3. 920918                                             
4.9406 22              13

修 
                              

5. 9808 27                                             
6.1021212 1 2

修 
3 4 5 6 0

刪 
7
移 

8
移 

0
刪 

9
增 

10
移 

0
刪 

11
移 

12
增 

13
增 

14
增 

15
增 

16
移 

17
移 

18
移 

19
移
修 

20
移 

21
移 

22
移 

23
移 

0
刪 

24
移 

25
移 

26
移 

27
移 

28
移 

29
移 

0
刪 

30 31 32 33
修 

34      

擬定連江縣東引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案 

1.900412 日 90 連建工字第 06178 號公告發布全文 34 點 

變更連江縣東引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航空站用地【直昇機場】為機關

用地)案 

2.920620 日連工務字第 0920016974 號公告發布全文 29 點 

變更連江縣東引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區為機關用地)案 

3. 920918 日連工務字第 0920024848 號公告 

變更連江縣東引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保護區為垃圾處理廠用地及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三條)案 

4.9406 22 日連工務字第 09400169871 號公告變更第 13 條 

變更連江縣（東引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機關用地為酒廠專用區及

道路用地）案 

5. 9808 27 日連工都字第 0980028087 號公告 

變更連江縣東引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案 

6.1021212 日連工都字第 1020050008 號公告發布全文 34 點；並即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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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 區 國 90 4 11 

「 江 區 景 區計 」， 為
區 ， 個 更( )。 

 
總說明 
總說明(900411~)[900411~] 
為 ， 公共 ，
居 健康、 ， 為 為國家 景 區
， 景 區 加 管 。 計 區

， 江 （ 區） 景 區計
區管 ， ： 

 
01  
01 (900411~)[900411~] 

「都 計 」 32 39 規 。 
 
02  

第 02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本風景特定區劃設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如下： 
(一)土地使用分區 
1.住宅區 
2.商業區 
3.農業區 
4.古蹟保存區 
5.風景區 
6.酒廠專用區 
7.宗教專用區 
8.水庫保護區 
9.生態保護區 
10.地質保護區 
11.保護區 
(二)公共設施用地 
1.機關用地 
2.學校用地 
3.公園用地（兼兒童遊樂場） 
4.公用事業用地 
5.停車場用地 
6.廣場（兼停車場） 
7.市場用地 
8.體育場用地 
9.加油站用地 
10.垃圾處理廠用地 
11.水庫用地 
12.公墓用地 
13.社教用地 
14.航空站用地(直昇機場) 
15.港埠用地 
16.煤氣廠用地 

[第 02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配合變更土地使用分區增訂新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刪除加油站用地、煤氣

廠用地。 

02 (1021212~)[1021212~] 
景 區 區 公共 ： 

( ) 區 
1. 區 
2. 區 
3. 區 
4.古 區 
5. 景區 
6. 區 
7.宗教 區 
8. 庫 區 
9. 區 
10. 區 
11. 區 
12. 區 
13. 區 
14.加 區 
15. 區 
( )公共  
1. 關  
2. 校  
3.公 （兼 ） 
4.公  
5. 車  
6.廣 （兼 車 ） 
7.  
8.  
9.垃  
10. 庫  
11.公  
12. 教  
13. 空 (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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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3 (900411~)[ 900411~] 

區 建 管 規 ： 
( )建 60%， 180%。 
( ) 建 為 ， 為 4 

建 、 建 ： 
1. （ 括空 、

） 過 3 ， 過 30 （
）， 計 100 

公 ， 口（開
1/7） 。 

2.經 ： 
(1) 炔 ， 從 焊 工 。 
(2) 。 
(3) 從 乾 。 
(4) 從 、硬 乾 。 
(5)從 搓 、 、 、 、 過 0.75 

。 
(6) 。 
(7) 、 。 
(8) 加工 。 
(9) 。 
(10) 、 、 礦 、 。 
(11) 膠 。 
3. 、 、 家、 、歌 為；

、 。 
4. 過 200 公 、ＫＴＶ、ＭＴＶ､

為、 館、 吧、 啡館、飲
。 

5. 舊 、各 建 。 
6. 經 為 、 、 、污 、

居 、公共 、 ，
建 。 

( ) 區 建客 20 間（ ） ， 12 公
開 建 3 公 空

， 跨 區 區 ， 併 ，
建 建 規規 。 
 
04  
04 (900411~)[900411~] 

區 建 管 規 ： 
( )建 ，

。 
( ) 建 供 建 為 ， 為 建

： 
1. （ 括空 、

） 過 ， 過 （
） 計

ＯＯ 公 ， 口（開
） 。 

2.經 ： 
(1) 。 
(2)劇 工 （ 括 、 、 ）。 
(3) 工 工 。 
(4) 、 。（ 括 、 、 、 甘

工 ）。 
(5) 、 、 。 
(6) 炔， 公 氧

焊 工 。 
(7) 璐 膠 加 、加工 鋸 加工 。 
(8) 顏 。 
(9) 過Ｏ· 。 
(10) 。 
(11)骨 。 
(12) 羽 、 。 
(13) 、 、 、 、 、
揀 、 。 
(14) 計 過Ｏ· 、 、 、

。 
(15) 過 · 。 
(16) 鋸 乾 骨、角、 。 

(17) 研 乾 ， 過 ·
。 

(18) 礦 、 、 、 、 、 、
、 、骨 殼 ， 過 · 。 

(19) 餅、 餅 。 
(20) 加工 ( 外)。 
(21) 、 、 、 鍋、

加工， 過 · 。 
(22) 。 
(23) 。 
3. 、 。 
4.垃 污 、 。 
5. 廄、 、 、猪 。 
6. 、 。 
7. 高 、 ， 公

加 。 
8. 經 為 共 、

， 建 。 
 
05  
05 (900411~)[ 900411~] 

區 產外， 建 經
可 ， 建 10％，

100 公 。 
建 建、改建。 區

建 ， ， 各 坵塊 建
規 。 

 
06  
06 (900411~)[ 900411~] 
、古 區 供 古 、 教 關 建

為 ， 供公 關 國 ，
壞古 、 教 關 為 ，區

既 建 建 建， 經建管 關 ，
建 、 、高 為 。 

 
00  

第 07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缺） 

[第 00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1.刪除點次。 

2. 經查風景區係暫予保留另案辦理，並未發布實施。 

00 (1021212~)[1021212~] 
 ( )  
 
07  

第 08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酒廠專用區為劃設供酒廠使用之專用區，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
防設施使用者得併同使用，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
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第 07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07 (1021212~)[1021212~] 
區為 供 區， 供公 關 國

併 ， 建 50%，
150%。 

 
08  

第 09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宗教專用區內土地以供宗教性建築使用及相關設施為主，其建
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野鳥保育區以維護保育類野鳥為目的，供野鳥繁殖、棲息等為
主，保育區內禁止一切之開發行為，其必要之使用須向縣政府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第 08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08 (1021212~)[1021212~] 
教 區 供 教 建 關 為 ， 建

50%， 150%。 區
為 ，供 、 為 ， 區

開 為， 管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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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第 10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缺） 

[第 00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1.刪除點次。 

2. 經查水庫保護區係暫予保留另案辦理，並未發布實施。 

00 (1021212~)[1021212~] 
 ( )  
 
09  

[第 09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09 (1021212~)[1021212~] 
九、 區 為 ，供 、 為 ，
建 過 3％、高 過 1 3 公 ，

經 國家 景區管
管 關 查 。 

 
10  

第 11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生態保護區內土地以保護稀有、珍貴之動、植物為主，其土地
依下列規定： 
(一)不得作建築及破壞本區生態之設施使用，惟原供公務機關
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但以不破壞稀有、珍貴之動植物
環境為原則。 
(二)嚴禁變更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砍伐採掘植物、養殖、
任意踐踏、破壞地表或引火、露營等行為。 
(三)本區內得設生態保護設施、解說設施、步道、景觀保護及
休憩設施，須經觀光主管機關同意。 (四)傳統建築經建築主管
機關核准得准予修建。 

[第 10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10 (1021212~)[1021212~] 
區 、 貴 、 為 ，

規 ： 
( ) 建 壞 區 ， 供公 關

國 ， 壞 、 貴
境為 。 

( ) 更 、 、 、砍 掘 、 、
、 壞 、 為。 

( ) 區 、 、 、景觀
憩 ， 經觀光 管 關 。 

( ) 建 經建 管 關 建。 
 
00  

第 12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缺） 

[第 00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1.刪除點次。 

2. 經查地質保護區係暫予保留另案辦理，並未發布實施。 

00 (1021212~)[1021212~] 
 ( )  
 
11  

第 13 點(940622~1021212)[940622~1021212] 
保護區內土地以供保育天然資源為主，除國防軍事設施外，不
得為建築使用、破壞地形或改變地貌。但經連江縣政府審查核
准得為下列之使用： 
(一)警衛、保安、保防設施。 
(二)臨時性修器及露營所需之設施。 
(三)公用事業、社會福祿事業所必須之設施。 
(四)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 
(五)造林及水土保持設施。 
(六)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之水土保持相關工程。 
(七)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改建和拆除後之重建、新建，應
以原址並經建管機關審查核准，其建築物之簷高不得超過七公
尺並以二層為限。土地及建築物除供居住、民宿使用及建築物
之第一層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不得違反保護區有關土地
使用分區之規定。 
(八)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原有作農業使用者，在不妨礙保護
區之劃定目的下，得比照農業區之有關規定及條件申請建築農
涉及農業產銷必要設施。 
前項第一、二、三、五、六款設施之申請，縣政府於辦理審查
時，應依據地方實際情況，對於其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關
管理維護事項作必要之規定。 
依第一項第七款申請使用者，得依民宿管理辦法相關規定辦
理。 

有關第一項第四款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之
申請，連江縣政府應以維護自然環境資源及地區獨特之地理景
觀，就計畫區內適當區位、最小開發面積、總量管制、應附相
關開發計畫書圖資料、申請程序等事項擬具審查作業要點，依
法公告實施後，始得辦理。 

[第 11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11 (1021212~)[1021212~] 
、 區 供 為 ， 國 軍

外， 為建 、 壞 改 。 經 江
查 為 ： 

( )警 、 、 。 
( ) 。 
( )公 、 福 。 
( ) 建 。 
( ) 。 
( )為 區 、 為 關工 。 
( ) 建 建、改建 建、 建，

經建管 關 查 ， 建 高 過 7 公
2 為 。 建 供居 、 建

1 飲 外， 區 關
區 規 。 

( )都 計 ， ，
區 ， 區 關規 件 建

產 。 
1、2、3、5、6 款 ， 查 ，

據 ， 、 件 關管
規 。 

1 7 款 ， 管 關規
。 
關 1 4 款 建

， 江 境 區
景觀， 計 區 區 、 開 、 管 、

關開 計 、 具 查 ，
公告 ， 。 

 
12  

[第 12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12 (1021212~)[1021212~] 
區為 。 

( )建 60％， 300％。 
( ) 為 ： 
1.經 。 
2. 。 
3. 關 。 
4. 經 關 。 
 
13  

[第 13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13 (1021212~)[1021212~] 
區為 。 

( )建 60％， 300％。 
( ) 為 ： 
1.經 ： 、 公 、 庫、 、

、 、 、 、 、 件
、 件 、客 、 車

。 
2. ： 
(1)研 、 、 廣、檢 公 。 
(2)教 、 、 ( ) 。 
(3) 。 
(4) 工 、 工 、 工 、 工課 、

工 、 工福 、 工 工 。 
(5) 5 規 經 公 可

，經 、 ( ) 查
。 

 
14  

[第 14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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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21212~)[1021212~] 
加 區供加 ，建 40
％， 80％。 
 
15  

[第 15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理由：目前為私人經營，變更用地為專用區，增列管制規定。 

15 (1021212~)[1021212~] 
區供 ， 界

， 建 過 40％，
80％。 

 
16  

第 14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機關用地以供政府機關、自治團體及其他公益上需用之建築物
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百。 

[第 16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16 (1021212~)[1021212~] 
關 供 關、 公益 建

為 ， 建 60%，
300%。 

 
17  

第 15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學校用地以供教育設施及其附屬設施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第 17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17 (1021212~)[1021212~] 
校 供教 為 ， 建

40%， 120%。 
 
18  

第 16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公園及兒童遊樂場供一般遊憩設施、花木及水土保持設施、人
工湖設施及排水設施、社會教育機構設施、集會所及民眾活動
中心、派出所、崗哨及國防安全設施等使用，其有頂蓋之建築
物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十五。 

[第 18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18 (1021212~)[1021212~] 
供 憩 、 、 工

、 教 構 、
、 、崗 國 ， 蓋 建

建 15%。 
 
19  

第 17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公用事業用地以提供作為污水處理廠、海水淡化廠、電力、電
信、郵政、變電所及油氣供應等公用事業單位之建築物及附屬
設施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三百。 

[第 19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內容。 

19 (1021212~)[1021212~] 
公 供 為污 、 、 、

供 公 建 ，
建 60％， 300％。 
 
20  

第 18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停車場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五，但作立體停車場時，建蔽率
不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第 20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0 (1021212~)[1021212~] 
車 建 過 5%， 車 ，建

過 80%， 240%。 
 
21  

第 19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廣場用地供大型戶外聚會活動使用，得兼作停車場或公車場站
使用。 

[第 21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1 (1021212~)[1021212~] 
廣 供 外 ， 兼 車 公車

。 
 
22  

第 20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市場用地供一般零售或超級市場使用，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辦理，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面臨六公尺以上道
路之建築基地，容積率放寬至百分之三百二十。 

[第 22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2 (1021212~)[1021212~] 
供 ， 「都 計 公共

」 規 ， 建 過 80%，
240%， 6 公 建 ，

寬 320%。 
 
23  

第 21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體育場得為體育教育設施使用，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但作為體育館使用時，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
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第 23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3 (1021212~)[1021212~] 
為 教 ，建 15％，

為 館 ，建 80％， 240
％。 
 
00  

第 22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加油站用地供加油站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得依「加油站管理規
則」辦理，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八十。 

[第 00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刪除條文。 

00 (1021212~)[1021212~] 
 ( )  
 
24  

第 23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垃圾處理廠含焚化爐及相關設施之設置，供垃圾處理直接使用
之掩埋、焚化、熱解堆肥、厭氣消化、轉運及管線輸送所需用
地及其附屬配合之管理中心、污水處理、清洗、車輛放置迴轉、
進出道路及其周圍緩衝帶應予綠化等用地使用為限，其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三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九十。 

[第 24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4 (1021212~)[1021212~] 
垃 關 ，供垃

、 、 、 、 管
管 、污 、清 、車 、

為 ， 建
30%， 90%。 

 
25  

第 24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水庫用地供興建水庫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第 25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5 (1021212~)[1021212~] 
庫 供 建 庫 。 

 
26  

第 25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公墓用地供墳場及納骨塔等設施使用，其使用須依「墳墓設施
管理條例」向縣政府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第 26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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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21212~)[1021212~] 
公 供 骨 ， 「
管 」 管 關 。 
 
27  

第 26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社教用地以供文化中心、圖書館、幼稚園、自治團體及其他公
益事業等之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百。 

[第 27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7 (1021212~)[1021212~] 
教 供 、 館、 、 公

益 建 為 ， 建
60%， 300%。 
 
28  

第 27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航空站用地以供航空站房、飛行場、飛航補助設施、國防設施
及上述必要之安全、服務管理設施使用為限。其與鄰近土地使
用及建築管制應依「飛航安全標準及航空站、飛行場、助航設
備四週禁止限制建築辦法」規定辦理。 

[第 28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8 (1021212~)[1021212~] 
空 供 空 、 、 、國

、 管 為 。
建 管 「 空 、 、

建 」規 。 
 
29  

第 28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港埠用地供興建商港、軍港、漁港、國防設施及上述必要之安
全、服務管理等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以扣除水域後之
可建築基地面積不得超過百分之三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
九十。 

[第 29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9 (1021212~)[1021212~] 
供 建 、軍 、 、國

、 管 為 。 建
可建 過 30%， 過 90%。 
 

00  
第 29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煤氣廠用地供煤氣分裝及儲存所需設施使用，用地周界內應留
設適當安全緩衝地帶，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容積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 

[第 00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刪除條文。 

00 (1021212~)[1021212~] 
( )  
 
30  
30 (900411~)[900411~] 

「都 計 公共 」 公共
為 。 

 
31  
31 (900411~)[900411~] 
都 計 ， 區 規 ，

。 建
建 ， 鄉、鎮公 尚 更

， ， 建。 
 
32  
32 (900411~)[900411~] 
關 規 「 」 ， 各 管 管

， 管 困 ， 「都 計
」加 。 

 
33  

第 33 點(900411~1021212)[900411~1021212] 
縣政府應設置「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以審議發展
觀光開發許可、聚落保存以及土地使用管制疑議事項，其設置
及作業要點由連江縣政府訂定，並送連江縣議會備查。 

[第 33 點 1021212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內容。 

33 (1021212~)[1021212~] 
開 ， 「都 計 」

。 
 
34  
34 (900411~)[900411~~] 

規 ， 關 規 。 

更 江 ( 光 區) 景 區計 ( 一 檢 )  
( 區管 ) 

6.1040420 日連工都字第 1040015781 號公告 

各條文歷次修訂表 (修正 增訂 刪除 廢止 移動條碼 記錄表) 
條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1.900412 1

修 
2 3

修 
4
修 

5
修 

6
修 

7
修 

8
修 

9
修 

10
修 

11
修 

12
修 

13
修 

14
修 

15
修 

16
修 

 17
修 

18
修 

19
修 

 20
修 

21
修 

22
修 

23
修 

24
修 

25
修 

26
修 

27
修 

28
修 

29
修 

30
修 

31
修 

32
修 

33
修 

34
修 

35
修 

             

2. 920620                                                   
3. 940414                                                   
4. 97 0721                                                   
5.1041208 1

修 
0
刪 

2
移
修 

3
移
修 

4
移 

5
移 

0
刪 

0
刪 

6
移
修 

7
移
修 

8
移
修 

0
刪 

0
刪 

0
刪 

9
移
修 

10
移
修 

11
增 

12
移
修 

13
移
修 

14
移
修 

15
增 

16
移
修 

17
移
修 

18
移 

19
移
修 

20
移
修 

21
移
修 

22
移 

23
移
修 

24
移
修 

25
移 

26
移
修 

0
刪 

0
刪 

0
刪 

27
移
修 

28
移 

             

變更連江縣(南竿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案 
1.900412 日九十連建工字第 00000000 號公告修正發布全文 35 條；並自公布日
施行 
變更連江縣莒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份保護區為機關用地)案 
2. 920620 日連工務字第 0920016974 號；並自 920701 日施行 
變更連江縣莒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機關用地及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第 16 條)案 
行 
3. 940414 日連工務字第 0940009248A 號；並自 940415 日施行 
變更連江縣(莒光地區) 風景特定區計畫 (部份保護區為航空站用地)(直昇機場)
案 
4. 97 0721 日連工都字第 09700226890 號並自公布日施行 
變更連江縣(莒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5.1041208 日連工都字第 1040050891 號公告修正發布全文 28 點；並自公布日

施 

、 經過 
、 計 ： 國 90 4 12 。 
、 個 更， ： 

( ) 更 江 光 區 景 區計 ( 份 區為 關  
) ： 國 92 7 1 。 

( ) 更 江 光 區 景 區計 ( 區為 關  
區管 ) ： 國 94 4 15 

。 
( ) 更 江 ( 光 區) 景 區計 ( 份 區為 空 

)( ) ： 國 97 7 21 。 
個 更 區 公共 減  

， 都 計 。 

 

總說明 
總說明(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為促使土地作合理有效之利用，維護公共設施服務品質，並保障
居民之健康、安全，須對風景特定區之土地使用加以管制。本計
畫依馬祖地區之實際發展特性，訂定連江縣為促使土地作合理有
效之利用，維護公共設施服務品質，並保障居民之健康、安全，
並為發展馬祖為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之目標，須對風景特定區之土
地使用加以管制。本計畫依馬祖地區之實際發展特性，訂定連江
縣（莒光地區）風景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茲列述
如下： 

[總說明 1041208 修正理由] 
刪除重複文字。 

總說明(1041208~)[104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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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為國家 景 區 ，
， 公共 ， 居 健康、 ，
區 加 管 。 計 區 ，

江 ( 光 區) 景 區計 區管 ，
： 

 

 

 
01  

第 01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 01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刪除引號。 

01 (1041208~)[1041208~] 
都 計 九 規 。 

 
00  

第 02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本風景特定區劃設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如下： 
(一)土地使用分區 
1.住宅區 

2.商業區 
3.農業區 
4.古蹟保存區 
5.風景區 
6.汽車保養專用區 
7.宗教專用區 
8.近岸遊憩區 
9.倉儲區 
10.水庫保護區 
11.生態保護區 
12.地質保護區 
13.聚落保存專用區 
14.保護區 
(二)公共設施用地 
1.機關用地 
2.學校用地 
3.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4.公用事業用地 
5.停車場用地 
6.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7.市場用地 
8.加油站用地 
9.垃圾處理廠用地 
10.水庫用地 
11.公墓用地 
12.社教用地 
13. 航空站用地( 直昇機場) 
14.港埠用地 

[第 00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劃設，業於都市計畫書、圖敘明，故予刪除。 

00 (1041208~)[1041208~] 
（ ）  
 
02  

第 03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住宅區內建築物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一百八十。 
(二)以建築住宅和設置一般性服務設施為主，但不得為第四點所
限制之建築及使用、以及左列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 
1.使用電力及氣體燃料（使用動力不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
附屬設備）超過三匹馬力，電熱超過三十千瓦(附屬設備與電熱
不得流用於作業動力)，作業廠房之樓地板面積合計在一００平
方公尺以上，或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七
分之一)者。 
2.經營左列事業者： 
(1)使用乙炔發生器，以從事焊切等金屬之工作者。 
(2)噴漆作業者。 
(3)使用動力以從事金屬之乾磨者。 
(4) 使用動力以從事軟木、硬橡皮或合成樹脂之碾碎或乾磨者。 
(5)從事搓繩、製袋、碾米、製針、印刷等使用動力超過０．七
五千瓦者。 
(6)彈棉作業者。 
(7)醬、醬油或其他調味品之製造者。 
(8)沖壓金屬板加工或金屬網之製造者。 
(9)鍛製或翻砂者。 
(10)瓦斯之分裝、儲存、販賣及礦油之儲存、販賣者。 
(11)塑膠類之製造者。 
3.戲院、電影院、酒家、舞廳、歌廳及其類似之商業行為；訓練
場及其他類似之營業場所、攤販集中場。 
4.樓板面積超過二百平方公尺之遊藝場、KTV 、MTV、大型商場
及其類似之商業行為、茶館、酒吧、咖啡館、飲食店或其他類似
之營業場所。 
5.破舊油桶、各種廢料或建築材料之堆棧或堆置場。 
6.其他經縣政府認為足以發生噪音、震動、特殊氣味、污染或有
礙居住安寧、公共安全、衛生或風俗民情者，得報請審議其建築
物或土地之使用限制。 
(三)住宅區不得興建客房二十間（含）以上之旅社，但面臨十二
公尺以上之旅社，但面臨十二公尺以上已開闢道路且建築物其他 
三面保留三公尺以上之空地者不在此限，如基地跨越住宅區及商
業區者，得合併使用，其建築設備應符合建築法規規定。 

[第 02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建蔽率、容積率。 
理由： 
1.因馬祖地區平地面積小、且聚落內特殊地形及拾級而上之建築形式，致建築基
地狹小。 
2.地區早期以自然群聚建築之聚落發展為主，多已留設現有巷道，且本縣建築線
指定（示）作業要點尚且規定地形特殊不能通行車輛者，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
道得以縮減。 
3.聚落內現有巷道寬度多為 2-4M，消防車輛無法通行，加以週邊環境多為自然
景緻，對戶外留設空地之需求較低。 
4. 依現行建蔽率 60 ％ 規定，將使建築物一樓可建築基地面積過小，民眾依法
申請建築意願低落，致地區違建問題難以解決，適度調整建蔽率為 80%，容積
調整為 200％，如基地情況特殊並經｢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審查通過，
不影響當地景觀，且確有需要者，其建蔽率最高不得大於百分之九十，容積率
最高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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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041208~)[1041208~] 
、 區 建 管 規 ： 

( ) 區 建 ，
。 建 ， 建

，經 ｢都 計 ｣ 查 過，
景觀， ， 建 高 九 ，

高 。 
( ) 建 ， 為
建 、 建 ： 

1. （ 括空 、
） 過 ， )，

計 ００ 公 ，
口(開 ) 。 

2.經 ： 
(1) 炔 ， 焊 工 。 
(2) 。 
(3) 乾 。 
(4) 、硬 乾 。 
(5) 搓 、 、 、 、 過０．

。 
(6) 。 
(7) 、 。 
(8) 加工 。 
(9) 。 
(10) 、 、 礦 、 。 
(11) 膠 。 
3. 、 、 家、 、歌 為；

、 中 。 
4. 過 公 、KTV、MTV、

為、 館、 吧、 啡館、飲
。 

5. 舊 、各 建 。 
6. 經 為 、 、 、污

居 、公共 、 ， 建
。 

( ) 區 建客 間（ ） ，
公 開 建 公 空

， 跨 區 區 ， 併 ， 建
建 規規 。 

 
03  

第 04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商業區其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管制規定如下： 
(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
十。 
(二)以建築商店及供商業使用之建築物為主，不得為左列建築物
及土地之使用： 
1.使用電力及氣體燃料(使用動力不包括空氣調節、抽水機及其
附屬設備)超過十五匹馬力，電熱超過六十千瓦(附屬設備與電熱
不得流用於作業動力)或作業廠房之樓地板面積合計在三００平
方公尺以上，或地下層無自然通風口(開窗面積未達廠房面積六
分之一)者。 
2.經營左列事業者： 
(1)煤氣及易燃性液體製 
造業。 
(2)劇毒性工業(包括農藥、殺蟲劑、滅鼠劑製造)。 
(3)放射性工業和原子能工業。 
(4)易爆物製造、儲藏業。 (包括炸藥、爆竹、硝化棉。硝化甘
油及其他爆炸性工業)。 
(5)重化學品製造、調和、包裝業。 
(6)使用乙炔，其發生器容量在三十公升以上及壓縮氧或電力從
事焊切金屬工作者。 
(7)賽璐珞或其易燃性塑膠類之加熱、加工或使用鋸機加工者。 
(8)印刷油墨或繪圖用顏料製造者。 
(9)使用動力超過０．七五千瓦之噴漆作業者。 
(10)使用氣體亞硫酸漂白物者。 
(11)骨炭或其他動物質炭之製造者。 
(12)毛羽類之洗滌、洗染或漂白者。 
(13)碎布、紙屑、棉屑、絲屑、毛屑及其他同類物品之消毒、揀
選、洗滌或漂白者。 
(14) 使用動力合計超過０．七五千瓦、從事彈棉、翻棉、起毛
或製氈者。 
(15)削切木作使用動力總數超過三．七五千瓦者。 
(16)使用動力鋸割或乾磨骨、角、牙或蹄者。 
(17)使用動力研磨機三台以上乾磨金屬，其動力超過二．二五千
瓦者。 

(18)使用動力輾碎礦物、岩石、土砂、硫磺、金屬、玻璃、磚瓦、
陶瓷器、骨類或貝殼類，其動力超過三．七五千瓦者。 
(19)煤餅、機製煤餅或木炭之製造者。 
(20)使用熔爐鎔鑄之金屬加工者(印刷所之鉛字鑄造除外)。 
(21)磚瓦、陶瓷器、人造磨石、坩鍋、搪瓷器之製造或使用動力
之水泥 
加工，動力超過三．七五千瓦者。 
(22)玻璃或機製毛玻璃製造者。 
(23)使用機器錘之鍛治者。 
(三)火葬場、墳場。 
(四)垃圾污物處理場、屠宰場。 
(五)馬廄、牛、羊、猪等牲畜舍。 
(六)牛乳廠、堆肥舍。 
(七)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分裂，但在十五立方公尺以下之
地下油池之汽油加油站不在此限。 
(八)其他經由縣政府認為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衛生
或風俗民情者，得報請審議其建築物或土地之使用限制。 

[第 03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容積率。 
理由： 
1.商業區目前多為 2-3 樓老舊建築，拆除重建、改建為近期地區因應觀光發展及
建築安全之積極作為。 
2.商業區劃設集中聚落且規模較小，受限馬祖地區特殊地形，擴充劃設商業區之
可能性較小，宜以增加容積方式提供商業需求，爰容積率調整為不得大於百分
之三百六十，且不適用任何容積獎勵規定。 

03 (1041208~)[1041208~] 
區 建 管 規 ： 

( )建 ，
， 獎 規 。 

( ) 建 供 建 ， 為 建
： 

1. ( 括空 、
) 過 ， 過  (

) 計 ００
公 ， 口(開

) 。 
2.經 ： 
(1) 。 
(2)劇 工 ( 括 、 、 )。 
(3) 工 工 。 
(4) 、 。( 括 、 、 。 甘

工 )。 
(5) 、 、 。 
(6) 炔， 公 氧

焊 工 。 
(7) 璐 膠 加 、加工 鋸 加工 。 
(8) 顏 。 
(9) 過０． 。 
(10) 。 
(11)骨 。 
(12) 羽 、 。 
(13) 、 、 、 、 、揀

、 。 
(14) 計 過０． 、 、 、

。 
(15) 過過 ． 。 
(16) 鋸 乾 骨、角、 。 
(17) 研 乾 ， 過 ．

。 
(18) 礦 、 、 、 、 、 、 、

、骨 殼 ， 過 ． 。 
(19) 餅、 餅 。 
(20) 加工 ( 外)。 
(21) 、 、 、 鍋、

加工， 過 ． 。 
(22) 。 
(23) 。 
( ) 、 。 
( )垃 污 、 。 
( ) 廄、 、 、猪 。 
( ) 、 。 
( ) 高 、 ， 公

加 。 
( ) 經 為 公共 、

， 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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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第 05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農業區除應保持農業生產外，得申請建築農舍及與農業經營不可
分離之設施，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十，其樓地板面積最大不
得大於一百平方公尺。現有建物應於原有樓地板面積範圍內修建、
改建。農業區已申請建築者，嗣後即使該農地分割，分割後各土
地坵塊其建蔽率和容積率之總和不得大於上述規定。 

[第 04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04 (1041208~)[1041208~] 
區 產 ， 建 經 可

， 建 ，
公 。 建 建、

改建。 區 建 ， ， 各
坵塊 建 規 。 

 
05  

第 06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古蹟保存區以供維護古蹟文物、傳統文化及宗教有關之建築物使
用為限，但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惟以不破
壞古蹟文物、傳統文化及宗教有關之使用為原則，區內既有建築
之整建和拆除重建，應經建管機關核准，並採用相仿建材、位置、
高度及型式為原則。 

[第 05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05 (1041208~)[1041208~] 
古 區 供 古 、 教 關 建

為 ， 供公 關 國 ，
壞古 、 教 關 為 ，區 既 建

建 建， 經建管 關 ， 建 、 、
高 為 。 
 
00  

第 07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風景區內土地以供下列之使用為限： 
(一)特殊地理景觀、資源供保育為主，不得建築使用，破壞地形
或改變地貌，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但區
內既有建築之整建和拆除重建，應以建管機關核准之材質、位置
及型式為原則，其建造後之簷高不得超過七公尺並以二層為限。 
(二)維護或增進自然風景之建築物或紀念性建築物。 
(三)構造、色彩、位置無礙於風景之度假住宿設施、遊樂設施及
停車場等。 
(四)軍事設施或營區。 
(五)得設置解說、步道、景觀保護及恢復等遊憩設施，須經觀光
主管機關同意。 
有關申請第二、三項使用之開發許可規定如下： 
(一)應由縣政府「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會同馬祖國家
風景特定區管理處共同審議，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四十。 
(二)申請開發面積不得少於０．五公頃，其整體開發計畫內容應
包含： 
1.申請書 
(1)申請開發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聯絡電話；其為
法人者，法人之名稱、營利事業統一編號、所在地及代表人姓名、
住址、聯絡電話(附證件影本)。 
(2) 土地清冊( 含土地座落、面積、土地分區及編定使用情形)。 
(3)地籍圖謄本。 
2.土地使用同意書開發人申請之土地若非自己所有，應檢附土地
所有人或管理機關之使用同意書，開發人為土地所有人時免附。 
3.開發計畫書 
(1)申請開發目的。 
(2)計畫位置及範圍。 
(3)區位特性及與整體觀光發展計畫配合情形。 
(4)活動與引進設施分析。 
(5)交通系統動線規劃。 
(6)地區公共設施之配合使用分析。 
(7)區內必要性公共服務 
設施提供分析。 
(8)土地使用配置規劃。 
(9)景觀計畫。 
(10)開發預定進度。 
(11)開發可行性評估。 
4.水土保持計畫 
5.財務計畫 
(1)投資建設經費預估、籌措及運用。 
(2)事業經營管理計畫。 
6.環境影響說明 
(三)為維護社會公平原則，落實生態環境保護，申請開發許可時，
開發人應提供申請開發總面積百分之三十土地作為生態綠地，並
依當地環境保護或生態保育之需要，予以植栽綠化或維持原有環
境。 

(四)縣政府建築主管機關為審查開發計畫，得預先徵收申請開發
區當年度總公告現值百分之五作為審查費，扣除審查作業實際支
出後，所剩餘審查費將作為開發區生態綠地管理維護專款。 

[第 00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原計畫未劃設風景區。 

00 (1041208~)[1041208~] 
（ ） 
 
00  

第 08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汽車保養專用區為劃設供汽車保養修理廠或必要時得劃設供汽
車專用區，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得併同使用，其建
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第 00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檢討後無此分區。 

00 (1041208~)[1041208~] 
（ ） 
 
06  

第 09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宗教專用區內土地以供宗教性建築使用及相關設施為主，其建蔽
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五十。野鳥
保育區以維護保育類野鳥為目的，供野鳥繁殖、棲息等為主，保
育區內禁止一切之開發行為，其必要之使用須向縣政府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 

[第 06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1.修訂條文編號及附屬設施使用。 
2.刪除野鳥保育區相關規定。 
理由： 
經查野鳥保育區係暫予保留另案辦理，並未發布實施。 

06 (1041208~)[1041208~] 
教 區 供 教 建 ，建

， 。 
 
07  

第 10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近岸遊憩區以供下列活動使用為限，經營海上遊憩活動或引進其
他類型活動須經縣政府主管機關審核同意。 
(一)沙灘活動 
(二)釣魚 
(三)潛水 
(四)游泳 
(五)滑水 
(六)衝浪 
(七)帆船活動 
(八)遊艇活動 
(九)其他水上活動 

[第 07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1.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及增列使用項目、申請人檢具整體開發計畫等項目。 
2.修訂「審核同意」為「審查核准」。 
3.增訂整體開發計畫訂定授權。 
理由： 
1.各項活動應有其附屬設施及必要服務設施之需求，如服務中心、販賣部、浴廁
等。 
2.整體開發計畫應由申請人提出，供縣政府觀光主管機關審查。 
3.授權觀光主管機關訂定開發計畫內容，保持近岸遊憩區開發之彈性機制。 

07 (1041208~)[1041208~] 
憩區 供 、 、 、 、滑 、 、
、 、

為 。 
經 憩 ， 檢具 開
計 ， 經 觀光 管 關 查 。 

開 計 觀光 管 關 。 
 
08  

第 11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倉儲區之土地使用與建築管理規定如下： 
(一)倉儲區以建築倉儲及其相關使用之建築物為主。 
(二)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
十 

[第 08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定條文編號、文字及增加批發業使用。 

08 (1041208~)[1041208~] 
區 、 ，建
， 。 

 
00  

第 12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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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庫保護區內土地以涵養水源、維護水庫水質安全為主，其土地
依下列規定： 
(一)不得作建築及破壞本區生態之設施使用，惟原供公務機關或
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但以不破壞水源涵養為原則。 
(二)嚴禁變更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等行為。 

[第 00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原計畫未劃設水庫保護區。 

00 (1041208~)[1041208~] 
（ ） 
 
00  

第 13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生態保護區內土地以保護稀有、珍貴之動、植物為主，其土地依
下列規定： 
(一)不得作建築及破壞本區生態之設施使用，惟原供公務機關或
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但以不破壞稀有、珍貴之動植物環境
為原則。 
(二)嚴禁變更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砍伐採掘植物、養殖、任
意踐踏、破壞地表或引火、露營等行為。 
(三)本區內得設生態保護設施、解說設施、步道、景觀保護及休
憩設施，須經觀光主管機關同意。 
(四)傳統建築經建築主管機關核准得准予修建。 

[第 00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原計畫未劃設生態保護區。- 

00 (1041208~)[1041208~] 
（ ） 
 
00  

第 14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地質保護區內土地，以保護天然特殊、優美之地質景觀為主，其
土地依下列規定： 
(一)不得建築使用，惟原供公務機關或國防設施使用者不在此限，
但以不破壞優美獨特地質景觀資源為原則。 
(二)不得有破壞本區之設施及露營、養殖、任意踐踏等行為。 
(三)禁止變更地形地貌、採取土石、破壞地表等行為。 
(四)本區內得設地質保護設施、解說設施、步道、景觀保護及休
憩設施、水土保持及國防上必須之設施。 

[第 00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原計畫未劃設地質保 

00 (1041208~)[10412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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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聚落保存專用區內土地之建築使用申請時，應經縣政府組「都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並依「聚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理辦
法」審查核准，其使用項目應依第三點有關住宅區之規定管制，
符合「聚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理辦法」或相關規定之獎勵辦法者，
得予以獎勵補助。 

[第 09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1. 修訂條文編號、適用住宅區之說明及第二項文字修正。 
2. ｢原建築物｣修訂為｢舊有房屋｣。 
3. 刪除應經本縣「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審查核准規定。 
理由： 
1. 明訂聚落保存區土地使用管制完全準用住宅區之規定，避免誤解為僅限於容
許使用項目。 
2. ｢原有建築物｣更改為連江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六章所稱之｢舊有房屋｣，統
一用語。 

[第 09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備註]  
「連江縣聚落保存專用區建築管理自治條例」名詞定義： 
一、維修：係指為維護現存建築物之構造形式、外觀風貌、建築規模與材料，
以防止建築物惡化之行為。但不涉及修復、整建或復建等建築行為者。 
二、修復：係指就現況保存不佳之建築物，就損壞之部位原貌復原或與原建築
物風貌不相稱之增建部分施以回復原貌之處理者。 
三、復建：係指有公共危險之虞或已傾頹之建築物，就其局部施以就地拆除改
建，並保存原有風貌之行為者。 
四、整建：係指以局部修改或變更空間使用等方式，使建築物具經濟性或實用
性之效能性。 
09 (1041208~)[1041208~] 

區 管 關 區規 。
舊 、 、 建 建， 建
過 建 。 

區 建 ， 「 江 區建
管 」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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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保護區內土地以供保育天然資源為主，除國防軍事設施外，不得
為建築使用、破壞地形或改變地貌。但經連江縣政府審查核准得
為下列之使用： 
(一)警衛、保安、保防設施。 

(二)臨時性遊憩及露營所需之設施。 
(三)公用事業、社會福利事業所必需之設施。 
(四)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 
(五)造林及水土保持設施。 
(六)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之水土保持相關工程。 
(七)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整建、改建及拆除後之重建、新建，應以
原址並經建管機關審查核准，其建築物之簷高不得超過七公尺並
以二層為限。土地及建築物除供居住、民宿使用及建築物之第一
層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不得違反保護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
之規定。 
(八)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原有作農業使用者，在不妨礙保護區
之劃定目的下，得比照農業區之有關規定及條件申請建築農舍及
農業產銷必要設施。 
前項第一、二、三、五、六款設施之申請，縣政府於辦理審查時，
應依據地方實際情況，對於其使用面積、使用條件及有關管理維
護事項作必要之規定。 
依第一項第七款申請使用者，得依民宿管理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有關第一項第四款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其附屬設施之
申請，連江縣政府應以維護自然環境資源及地區獨特之地理景觀，
就計畫區內適當區位、最小開發面積、總量管制、應附相關開發
計畫書圖資料、申請程序等事項擬具審查作業要點，依法公告實
施後，始得辦理。 

[第 10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1.修訂條文編號、增列消防、預拌混凝土廠、道路等使用項目。 
2.增列依現行法條規定辦理。 
理由： 
1.消防、預拌混凝土廠、道路為本縣需求性較高之使用。 
2.本縣已發布實施｢連江縣都市計畫保護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及｢連江縣營建工
程剩餘土石方處理及資源堆置場設置管理自治條例｣。 

10 (1041208~)[1041208~] 
區 供  
， 國 軍  

， 為建 、  
壞 改 。 經 
江 查  

為 ： 
( )警 、 、 、 。 
( ) 憩 。 
( )公 、 福 。 
( ) 建 、 、 、

。 
( ) 、 。 
( )為 區 、 為 關工 。 
( ) 車 車 、客、

。 
( ) 建 改建、 建 建， 建

過 建 ，建 建 高
過 公 為 。 
(九)都 計 ， ， 區

， 區 關規 件 建
產 。 

款 建 ，
｢ 江 建工 管

｣ 。 
， 江 查 ，

公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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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第 11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明訂使用目的，並刪除使用項目。 
理由： 
明訂為促進電信事業使用，可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且無都市計畫法台灣
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之使用，無需另訂使用項目。 

11 (1041208~)[1041208~] 
區 供 。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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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機關用地以供政府機關、自治團體及其他公益上需用之建築物及
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
得大於百分之三百。 

[第 12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刪除用途。 
理由： 
機關用地業於都市計畫書、圖指定用途使用，故予刪除使用項目。 

12 (1041208~)[104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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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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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學校用地以供教育設施及其附屬設施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二十。 

[第 13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刪除用途。 
理由： 
學校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項目。 

13 (1041208~)[1041208~] 
校 建 ，

。 
 
14  

第 19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公園及兒童遊樂場供一般遊憩設施、花木及水土保持設施、人工
湖設施及排水設施、社會教育機構設施、集會所及民眾活動中心、
派出所、崗哨及國防安全設施等使用，其有頂蓋之建築物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十五。 

[第 14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刪除用途及增訂容積率。 
理由：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項目。其他使用可依「都
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辦理。 

14 (1041208~)[1041208~] 
公 （兼 ） 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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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0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第 15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新訂條文。 

15 (1041208~)[1041208~] 
建 ，

。 
 
16  

第 20 點(940414~1041208)[940415~1041208] 
公用事業用地以提供作為污水處理廠、海水淡化廠、電力、電信、
郵政、變電所及油氣供應等公用事業單位之建築物及附屬設施為
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
百。 

[第 16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刪除指定用途項目。 
理由： 
1. 配合條文順序修正編號。 
2.都市計畫書、圖業已指定並標示各公用事業用地用途，故予刪除指定用途項
目。 

16 (1041208~)[1041208~] 
公 供公 ，建

， 。 
 
17  

第 21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停車場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五，但作立體停車場時，建蔽率不
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 

[第 17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文字、增訂平面、立體使用之容積率。 

17 (1041208~)[1041208~] 
車 為 ， 建
， 。 為 車 ，建

， 。 
 
18  

第 22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廣場用地供大型戶外聚會活動使用，得兼作停車場或公車場站使
用。 

[第 18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18 (1041208~)[1041208~] 
廣 供 外 ， 兼 車 公車

。 
 
19  

第 23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市場用地供一般零售或超級市場使用，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
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辦理，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八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十，面臨六公尺以上道路之建
築基地，容積率放寬至百分之三百二十。 

[第 19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及刪除用途。 
理由： 
市場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項目。 

19 (1041208~)[1041208~] 
建 ，

。 
 
20  

第 24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加油站用地供加油站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得依「加油站管理規則」
辦理，其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
十。 

[第 20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文字及刪除用途、適用法條。 
理由： 
「加油站管理規則」為加油站設置專法，本應依法辦理，故予刪除。 

20 (1041208~)[1041208~] 
加 供加 ，建

， 。 
 
21  

第 25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垃圾處理廠含焚化爐及相關設施之設置，供垃圾處理直接使用之
掩埋、焚化、熱解堆肥、厭氣消化、轉運及管線輸送所需用地及
其附屬配合之管理中心、污水處理、清洗、車輛放置迴轉、進出
道路及其周圍緩衝帶用地使用為限，緩衝帶應予以綠化，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三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九十。 

[第 21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文字。 
理由： 
垃圾處理場用地指定用途明確，故予刪除使用項目。 

21 (1041208~)[1041208~] 
垃 建 ，

九 。 
 
22  

第 26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水庫用地供興建水庫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第 22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2 (1041208~)[1041208~] 
庫 供 建 庫 。 

 
23  

第 27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公墓用地供墳場及納骨塔等設施使用，其使用須依「墳墓設施管
理條例」向縣政府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第 23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增列殯儀館、火葬場使用及建蔽率、容積率，並予以高度
限制。 
理由： 
1.地區公墓用地難尋，提高建蔽率、容積率，並予以高度限制，俾免影響
天際線。 
2.參照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訂定建蔽率、容積率。 

23 (1041208~)[1041208~] 
公 供 、 骨 、 館 。 

為 、 骨 ，建 ，
，高 過 15公 。 

為 館 ，建 ，
ㄧ 。 

 
24  

第 28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社教用地以供文化中心、圖書館、幼稚園、自治團體及其他公益
事業等之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三百。 

[第 24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文字。 
理由： 
依幼教法規定修正幼稚園為幼兒園。 

24 (1041208~)[1041208~] 
教 供 、 館、 、 公益

建 為 ， 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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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 29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航空站用地以供航空站房、飛行場、飛航輔助設施、國防設施及
上述必要之安全、服務管理設施使用為限。其與鄰近土地使用及
建築管制應依「飛航安全標準及航空站、飛行場、助航設備四週
禁止限制建築辦法」規定辦理。 

[第 25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5 (1041208~)[1041208~] 
空 供 空 、 、 、國

、 管 為 。
建 管 「 空 、 、

建 」規 。 
 
26  

第 30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港埠用地供興建商港、軍港、漁港、國防設施及上述必要之安全、
服務管理等附屬設施使用為限。其建蔽率以扣除水域後之可建築
基地面積不得超過百分之三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九十。 

[第 26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及文字。 

26 (1041208~)[1041208~] 
供 建 、軍 、 、國 、

管 為 。 建 可建
， 九 。 

 
00  

第 31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縣府得依「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指定公共設
施用地作為多目標使用。 

[第 00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都市計畫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已明定公共設施用地得作多目標使用。 

00 (1041208~)[1041208~] 
（ ） 
 
00  

第 32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都市計畫發布後不合分區使用規定者，不得擴大土地使用面積或
總樓地板面積及動力設備等之擴充。但建築物有崩塌之虞確有修
建之必要，且縣政府或鄉、鎮公所尚未限期令其變更使用或遷移
者，在原有使用範圍內，得准其修建。 

[第 00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都市計畫法第四十一條已有不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定， 故予刪除。 

00 (1041208~)[1041208~] 
（ ） 
 
00  

第 33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有關本要點規定「附屬設施」之認定，由各該使用管理主管單位
認定之，如縣主管單位認定有困難時，應提送「都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審議小組」加以認定。 

[第 00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縣政府分層負責明細業已規範相關權責，附屬設施之認定自屬主管機關。 

00 (1041208~)[1041208~] 
（ ） 
 
27  

第 34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縣政府應設置「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以審議發展觀
光開發許可、聚落保存以及土地使用管制疑義事項，其設置及作
業要點由連江縣政府制訂，並送連江縣議會備查。 

[第 27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刪除審議小組審查事項及審查要點備查規定、授權訂定作業要
點。 
理由： 
1.配合條文順序修正編號。 
2. 條文係設置「都市設計及土地審議小組」之授權規定，且須經該小組審查事
項皆於土管明訂，故刪除審查事項。 
3.另該要點制定程序，宜由縣政府依地方制度法規定辦理， 故予刪除。 

27 (1041208~)[1041208~] 
縣政府應設置「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審議小組」，設置及作業要
點由連江縣政府訂定。 
 
28  

第 35 點(900412~1041208)[900412~1041208]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 

[第 28 點 1041208 修正理由] 
修訂條文編號。 

28 (1041208~)[1041208~]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 
 

：(1021212~)[1021212~] 
江 境 景， 關 區管

， 區管 規 ，
研 ， 檢 更

更， 規 。 
 
 


